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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 

馬 拉 松 比 賽 過 程 中 不 僅 要 根 據 個 人 身 體 狀 況 、 氣 候 、 路

面 、 配 速 等 因 素 來 調 配 ， 還 要 有 堅 強 意 志 力 與 良 好 的 心 理 品

質 才 能 在 比 賽 中 創 造 優 異 的 成 績 表 現 。 故 本 研 究 目 的 ： 探 討

2 0 0 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馬 拉 松 賽 男 、 女 前 八 名 選 手 分 段 時 間 排 名

與 速 度 之 差 異 及 男 、 女 選 手 分 段 時 間 之 差 異 。 方 法 ： 本 研 究

以 2 0 0 8  年 北 京 奧 運 會 馬 拉 松 賽 男、女 選 手 前 八 名 選 手，其 他

選 手 則 不 加 以 研 究 討 論 ， 以 大 會 所 提 供 分 段 時 間 作 為 本 研 究

分 析 之 依 據 。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馬 拉 松 的 男 女 優 秀 選 手 之 原

始 成 績 ， 求 得 之 平 均 速 度 及 速 度 百 分 比 。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

析 男 、 女 生 優 秀 馬 拉 松 選 手 之 不 同 距 離 間 平 均 分 段 速 度 之 比

較 ， 顯 著 水 準 定 為 α = . 0 0 1。 結 果 ： 優 秀 男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其 最

大 速 度 出 現 於 1 5 ~ 2 0公 里 處 之 分 段 速 度， 速 度 為 5 . 7 2 7 m / s， 最

小 速 度 出 現 於 3 0 ~ 3 5公 里 處 ， 速 度 為 5 . 4 1 7 m / s， 速 度 分 佈 為 隨

距 離 遞 減 ； 優 秀 女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其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於 2 5 ~ 3 0公

里 處 之 分 段 速 度 ， 速 度 為 4 . 9 6 0 m / s， 最 小 速 度 出 現 於 0 ~ 5公 里

處 ， 速 度 為 4 . 5 1 2 m / s， 優 秀 女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速 度 分 佈 為 隨 距

離 遞 增 。 結 論 ：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男 、 女 子 之 馬 拉 松 賽 會 中 ， 選

手 若 能 維 持 較 高 且 較 穩 定 之 平 均 分 段 速 度 ， 均 能 夠 在 比 賽 中

獲 得 較 佳 的 成 績 表 現。男 子 馬 拉 松 前 八 名 選 手 在 3 0 - 4 0公 里 是

一 個 關 鍵 點 ， 分 段 配 速 時 間 呈 現 比 較 不 穩 定 了 變 化 ； 女 子 馬

拉 松 前 八 名 選 手 在 前 3 0  公 里 呈 現 加 速 狀 態 下，保 持 高 速 的 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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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 跑 ， 後 半 程 很 明 顯 的 高 於 前 半 程 。 男 女 各 段 落 的 相 關 度 不

同，但 是 男、女 運 動 員 的 3 5  公 里 以 後 的 段 落 都 是 致 勝 的 關 鍵

段 落 。  

 

關 鍵 詞 ： 優 秀 選 手 、 平 均 速 度 、 速 度 百 分 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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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緒論  

 

第 一 節  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

許 績 勝 ( 2 0 0 0 )  馬 拉 松 ( M a r a t h o n )賽 跑 是 為 紀 念 著 名 的

「 馬 拉 松 戰 役 」及 戰 爭 英 雄「 菲 力 彼 德 斯 ( P h e i d i p p i d e s )」而

舉 辦 的 長 距 離 跑 運 動 。  

許 玉 芳 ( 2 0 0 6 )  在 希 臘 首 都 雅 典 北 部 大 約 4 0多 公 里 的 地

方 ， 有 個 馬 拉 松 平 原 ， 這 裡 依 山 傍 海 ， 是 雅 典 的 門 戶 ， 也 是

軍 事 戰 略 要 地。西 元 前 4 9 0年 當 時 波 斯 帝 國 為 併 吞 希 臘 發 動 戰

爭 ， 入 侵 軍 隊 在 希 臘 雅 典 北 部 名 為 『 馬 拉 松 』 的 地 方 登 陸 。

當 時 的 希 臘 統 帥 米 爾 蒂 亞 德 為 了 挽 救 自 己 的 民 族 ， 率 領 軍 隊

奮 勇 抵 抗 ， 在 全 軍 同 心 協 力 奮 戰 下 ， 不 但 打 敗 波 斯 軍 ， 也 增

強 了 希 臘 人 抵 抗 波 斯 軍 入 侵 的 信 心，此 一 戰 役 即 為 著 名 的「 馬

拉 松 戰 爭 」 。  

許 績 勝 ( 2 0 0 0 )  戰 勝 後，統 帥 米 爾 蒂 亞 德 為 了 把 此 喜 訊 傳

達 給 希 臘 的 國 民 ， 特 派 傳 令 兵 菲 力 彼 德 斯 將 喜 訊 傳 到 雅 典 ，

優 秀 的 菲 力 彼 德 斯 一 接 到 這 光 榮 任 務 ， 即 刻 飛 奔 的 跑 進 雅 典

城 ， 在 長 達 4 0多 公 里 的 路 程 中 馬 不 停 蹄 的 奔 馳 著 ， 當 抵 達 雅

典 城 後 已 經 精 疲 力 盡 用 盡 了 最 後 的 一 口 氣 ， 高 喊 一 聲 ： 『 高

興 吧，我 們 勝 利 了 』之 後，筋 疲 力 竭 便 倒 地 氣 絕 壯 烈 犧 牲 了 ，

令 人 敬 佩 。   

夏 偉 恩 、 呂 紅 、 楊 洁 ( 1 9 9 8 )  在 1 8 9 6年， 在 希 臘 雅 典 舉 行

的 第 一 屆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上 ， 現 代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的 奠 基 人 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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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 坦 接 受 米 爾 歇 ． 布 雷 亞 的 提 議 提 出 以 馬 拉 松 命 名 一 個 超 長

距 離 比 賽 ， 並 列 入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， 來 紀 念 著 名 的 馬 拉 松 戰

役 和 英 雄 菲 力 彼 德 斯 ， 他 的 提 議 獲 得 了 希 臘 奧 運 會 組 織 委 員

會 的 贊 同 ， 於 是 馬 拉 松 賽 跑 從 此 出 現 在 國 際 體 壇 上 。  

邱 榮 基 、 畢 璐 鑾 （ 2 0 0 5） 在 1 9 8 6年 第 一 屆 現 代 奧 運 會 舉

辦 前 ， 後 人 為 了 紀 念 他 的 英 勇 事 蹟 ， 使 其 堅 毅 奮 勇 精 神 長 傳

世 人 ， 建 議 設 置 一 項 長 跑 的 競 爭 項 目 來 紀 念 這 位 勇 士 ， 從 此

馬 拉 松 成 為 奧 運 會 的 正 式 競 賽 項 目 之 一 。  

許 樹 淵 ( 1 9 9 2 )  第 一 屆 奧 運 會 馬 拉 松 賽 是 從 馬 拉 松 到 雅

典 ， 距 離 為 4 0公 里 ， 第 二 屆 奧 運 會 (巴 黎 )馬 拉 松 賽 跑 的 距 離

為 4 0 2 6 0公 尺。直 到 1 9 0 8年 倫 敦 奧 運 會 時，為 了 能 夠 讓 英 國 王

室 觀 看 到 馬 拉 松 賽 ， 大 會 組 織 委 員 會 特 地 將 出 發 點 安 排 在 溫

莎 爾 宮 的 草 坪 前 ， 終 點 則 在 白 城 運 動 場 ， 二 地 之 間 的 距 離 為

2 6英 里，進 入 運 動 場 後 到 王 室 成 員 包 廂 前 為 3 8 5碼，全 程 距 離

折 算 起 來 為 4 2 . 1 9 5公 里 ， 這 也 就 是 目 前 馬 拉 松 跑 正 式 距 離 的

由 來 。 不 過 ， 1 9 1 2年 和 1 9 2 0年 兩 屆 奧 運 會 賽 程 又 先 後 改 為

4 0 . 2 0 0公 里 、 4 2 . 7 5 0公 里 。 直 到 1 9 2 1年 才 正 式 被 承 認 ， 而 在

1 9 2 4年 巴 黎 奧 運 會，此 距 離 才 按 倫 敦 奧 運 會 決 定 的 4 2 . 1 9 5  公

里 固 定 下 來 。  

許 樹 淵 ( 1 9 9 2 )  女 子 馬 拉 松 跑 起 晚 ， 1 9 2 6年 1 0月 3日 ， 一

位 英 國 人 叫 維 奧 萊 特 ． 皮 爾 西 的 女 子 突 破 重 重 阻 力 ， 在 倫 敦

馬 拉 松 賽 中 取 得 了 3小 時 4 0分 2 2秒 的 成 績，這 是 有 史 以 來 第 一

個 女 子 選 手 馬 拉 松 世 界 最 好 成 績。1 9 6 4年 5月 英 國 一 位 名 叫 戴

爾 ． 格 雷 格 以 3小 時 2 7分 4 5秒 改 寫 。 1 9 7 1年 8月 ， 澳 大 利 亞 的

艾 德 里 安 娜 ． 比 默 斯 首 次 突 破 3小 時 ， 成 績 2小 時 4 6分 3 0秒 。

7 0年 代 起 ， 女 子 選 手 馬 拉 松 跑 進 入 了 新 的 歷 史 時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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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 樹 淵 ( 1 9 9 2 )  國 際 業 餘 田 徑 總 會 為 了 適 應 潮 流 的 發

展 ， 1 9 8 3年 世 界 田 徑 錦 標 賽 將 女 子 選 手 馬 拉 松 賽 首 次 列 為 世

界 性 比 賽 。 挪 威 女 將 格 雷 特 ． 瓦 依 茨 獲 得 冠 軍 。 1 9 8 4年 第 2 3

屆 奧 運 會 的 首 次 正 式 比 賽 項 目，美 國 女 子 瓊 安．貝 諾 特 ( J o a n  

B e n o i t )得 冠 軍，成 績 為 2小 時 2 4分 5 2秒。馬 拉 松 賽 運 動 項 目 ，

世 界 各 地 每 年 都 在 舉 行 不 同 規 模 的 馬 拉 松 比 賽 ， 由 於 比 賽 路

線 不 一 ， 因 此 是 田 徑 唯 一 沒 有 世 界 紀 錄 主 要 原 因 ， 但 設 有 世

界 最 佳 成 績 和 奧 運 會 紀 錄 。  

許 玉 芳 （ 2 0 0 6） 當 今 馬 拉 松 已 是 風 靡 世 界 的 一 種 運 動 ，

國 家 首 都 或 都 會 城 市 想 要 塑 造 國 際 知 名 度 ， 更 吸 引 成 千 上 萬

人 的 觀 光 客 來 參 加 ， 具 有 特 別 風 格 的 馬 拉 松 賽 會 ， 藉 由 舉 辦

馬 拉 松 賽 事 來 打 響 該 城 市 知 名 度 ， 並 促 進 經 濟 發 展 及 象 徵 城

市 活 力。例 如 歷 史 悠 久 的「 波 士 頓 馬 拉 松 」、「 倫 敦 馬 拉 松 」、

「 鹿 特 丹 馬 拉 松 」 、 「 紐 約 馬 拉 松 」 等 皆 是 吸 引 數 萬 跑 者 參

加 且 帶 動 風 潮 的 大 型 馬 拉 松 賽 。 近 年 來 台 灣 也 受 到 國 際 風 氣

潮 流 的 影 響 ， 台 灣 舉 辦 馬 拉 松 賽 場 次 及 參 賽 人 數 不 斷 的 刷 新

紀 錄 ； 從 世 界 各 國 各 大 城 市 所 舉 辦 馬 拉 松 賽 中 可 證 實 。  

江 承 鴻 （ 2 0 0 8） 蟬 聯 兩 屆 奧 運 會 馬 拉 松 賽 冠 軍 ， 衣 索 比

亞 選 手 阿 貝 貝 ( A b e b e  B i k i l a） 而 言 ， 是 最 佳 的 例 子 ， 提 到 阿

貝 貝 於 1 9 6 4年 東 京 奧 運 會 時，每 五 公 里 設 立 分 段 時 間 如 表 1 - 1

所 示；其 中 最 快 與 最 慢 時 間 只 差 7 6秒。在 長 達 2小 時 以 上 的 激

烈 比 賽 中 ， 能 夠 如 此 冷 靜 控 制 速 度 ， 實 在 不 簡 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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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- 1   1 9 6 4 年 東 京 奧 運 會 阿 貝 貝 選 手 馬 拉 松 分 段 時 間  

5 K M  1 0 K M  1 5 K M  2 0 K M  2 5 K M  3 0 K M  3 5 K M  4 0 K M  
4 2 . 1 9

5 K M  

1 5： 1 9  1 4： 5 5  1 5： 1 1  1 5： 2 3 1 5： 4 2 1 6： 1 0 1 6： 1 1  1 6： 0 9  7： 0 1

 

近 年 來 世 界 上 馬 拉 松 賽 運 動 競 技 水 平 不 斷 的 提 升 及 比 賽

的 競 爭 越 來 越 激 烈 ， 水 準 也 越 來 越 高 ， 選 手 需 要 無 時 無 刻 接

受 更 高 標 準 的 挑 戰，在 世 界 男 子 馬 拉 松 賽 最 高 成 績 已 達 2小 時

0 3分 5 9秒 ， 世 界 女 子 馬 拉 松 賽 最 高 成 績 為 2小 時 1 5分 2 5秒 。  

本 研 究 動 機 在 探 討 、 分 析 分 段 配 速 時 間 的 差 異 ， 是 否 影

響 馬 拉 松 賽 的 成 績 。 研 究 者 本 身 是 一 位 長 距 離 選 手 ， 可 體 驗

到 要 跑 完 全 程 馬 拉 松 賽 是 一 件 非 常 不 容 易 的 事 。 比 賽 過 程 中

不 僅 要 根 據 個 人 身 體 狀 況、氣 候、路 面、配 速 等 因 素 來 調 配 ，

還 要 有 堅 強 意 志 力 與 良 好 的 心 理 品 質 才 能 在 比 賽 中 創 造 優 異

的 成 績 表 現 。  

近 年 來 世 界 上 馬 拉 松 運 動 的 發 展 越 來 越 快 ， 水 準 也 越 來

越 高 ， 希 望 藉 由 馬 拉 松 賽 事 的 不 同 層 級 分 段 時 間 及 速 度 變 化

情 形 ， 進 而 觀 察 本 屆 北 京 奧 運 會 優 秀 馬 拉 松 選 手 在 各 個 階 段

的 配 速 之 差 異 ， 其 配 速 的 關 鍵 是 否 跟 地 形 高 度 ， 溫 度 及 濕 度

有 相 關 性 ， 試 圖 找 出 優 秀 馬 拉 松 選 手 配 速 的 重 要 關 鍵 及 影 響

配 速 的 重 要 因 子 。 為 本 研 究 之 動 機 ， 並 將 研 究 結 果 提 供 國 內

教 練 、 指 導 員 及 日 後 參 與 選 手 的 參 考 ， 並 期 待 在 比 賽 中 有 更

好 的 機 會 表 現 ， 以 提 升 馬 拉 松 賽 之 成 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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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 研 究 目 的  

一、探 討  2 0 0 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馬 拉 松 賽 男、女 前 八 名 選 手 分 段

速 度 之 差 異 。  

二、針 對  2 0 0 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馬 拉 松 賽 男、女 前 八 名 選 手 分 段

速 度 分 佈 。  

 

第 三 節   研 究 範 圍  

本 研 究 以 2 0 0 8年 北 京 奧 運 會 馬 拉 松 賽 男 、 女 選 手 前 八 名

選 手 ， 為 研 究 範 圍 ， 其 他 選 手 則 不 加 以 研 究 討 論 ， 以 大 會 所

提 供 分 段 時 間 作 為 本 研 究 分 析 之 依 據 。  

 

第 四 節   研 究 限 制  

因 時 空 環 境 限 制 ， 研 究 者 無 法 親 赴 現 場 取 材 及 蒐 集 所 有

比 賽 過 程，僅 能 由 2 0 0 8  年 北 京 奧 運 會 官 方 網 站 及 國 際 田 徑 總

會（ I A A F）取 得 成 績 資 料 ， 針 對 選 手 比 賽 過 程 各 分 段 成 績 紀

錄 進 行 探 討 及 分 析 。  

 

第 五 節   名 詞 解 釋  

一 、 北 京 奧 運 會 （ B e i j i n g  O l y m p i c  G a m e s）  

本 研 究 所 指 北 京 奧 運 會 （ B e i j i n g  O l y m p i c  G a m e s） ， 係

指 2 0 0 8年 8月 8日 至 2 4日 於 中 國 北 京 所 舉 辦 之 奧 林 匹 克 運 動

會 。  



6 

二 、 全 程 馬 拉 松 ( M a r a t h o n )  

所 謂 全 程 馬 拉 松 距 離 為 4 2 . 1 9 5公 里，等 於 標 準 4 0 0公 尺 運

動 場 1 0 5圈 又 1 9 5公 尺 。  

三 、 分 段 時 間 ( s p l i t  t i m e )  

是 指 以 一 定 的 時 間 來 跑 一 定 的 距 離 ， 馬 拉 松 比 賽 中 ， 通

常 一 般 以 5公 里 為 一 個 單 位 來 進 行 計 時 成 績，以 利 提 供 教 練 及

選 手 作 為 參 考 ， 讓 選 手 知 道 對 時 間 和 速 度 的 掌 握 ， 選 手 在 平

時 訓 練 中 均 以 此 段 落 來 進 行 計 時 訓 練。本 研 究 以 5公 里 為 一 個

分 段 距 離 ， 進 行 比 較 與 分 析 ， 共 分 為 9個 段 落 。  

四 、 配 速  

許 樹 淵 ( 1 9 9 2 )速 度 要 求 分 配 ， 構 成 配 速 。 理 想 的 速 度 分

配 之 重 要 性 ， 隨 著 跑 距 離 之 加 長 而 顯 得 更 為 重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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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文獻探討  

 

第 一 節   馬 拉 松 訓 練 之 探 討  

韓 冬 （ 1 9 9 6） 馬 拉 松 運 動 屬 於 超 長 時 間 的 耐 力 性 項 目 。

隨 著 其 競 技 水 準 的 不 斷 提 高 及 比 賽 的 日 益 激 烈 ， 開 發 人 體 的

機 能 潛 力 和 體 力 的 分 配 提 出 了 更 高 要 求 。  

王 世 濤 （ 2 0 0 8） 馬 拉 松 運 動 是 保 持 較 高 平 均 速 度 ， 並 以

最 短 時 間 在 公 路 上 完 成 4 2 . 1 9 5 k m跑 的 運 動 ， 屬 於 典 型 的 週 期

性 耐 力 項 目 ， 運 動 時 的 跑 速 雖 然 不 是 很 高 ， 絕 對 運 動 強 度 屬

於 中 等，但 持 續 時 間 2小 時 以 上，因 此 要 求 運 動 員 要 具 有 長 時

間 高 速 奔 跑 的 能 力 ； 從 中 國 女 子 馬 拉 松 項 目 的 選 材 來 看 ， 多

數 是 從 5 0 0 0 m、 1 0 0 0 0 m  的 運 動 員，經 過 一 段 時 間 的 訓 練 基 礎

之 後 再 轉 到 馬 拉 松 ， 這 樣 的 運 動 員 相 對 速 度 比 較 好 ， 有 利 於

成 績 的 提 高 。  

許 績 勝 （ 2 0 0 0） 一 般 而 言 田 徑 運 動 員 的 體 能 顛 峰 期 大 約

2 5∼ 2 6歲 之 間 ，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大 約 要 延 緩 2∼ 3歲 ， 主 要 原 因

是 在 於 馬 拉 松 項 目 取 得 良 好 取 穩 定 的 配 速 感 覺 經 驗 ， 必 須 發

更 長 時 間 。  

周 桂 琴（ 2 0 0 9）在 此 之 前，應 注 意 發 展 3 0 0 0∼ 1 5 0 0 0 m  的

相 對 速 度 ， 逐 步 增 加 訓 練 量 ， 因 為 過 早 的 專 項 化 訓 練 ， 往 往

導 致 運 動 員 受 傷 及 對 這 種 單 調 乏 味 的 訓 練 產 生 厭 倦 心 理 。 因

此 必 須 重 視 在 身 體 和 心 理 上 培 養 動 員 承 受 不 斷 增 大 的 訓 練 負

荷 的 能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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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 連 國 、 王 景 明 、 王 延 鵬 （ 1 9 8 3） 多 加 強 馬 拉 松 速 度 感

的 訓 練 ， 讓 選 手 要 對 自 己 有 一 個 正 確 的 速 度 感 ， 才 能 控 制 自

己 的 最 佳 配 速 速 度 感 。 速 度 感 可 以 通 過 專 項 的 訓 練 培 養 出

來 ， 對 成 績 幫 助 很 大 。  

張 艷 平 、 翟 豐 （ 2 0 0 2） 對 於 長 期 的 中 長 跑 訓 練 使 這 些 世

界 級 選 手 有 較 好 的 速 度 基 礎 ， 形 成 了 極 強 他 們 對 “速 度 節 奏 ”

的 控 制 能 力 ， 這 對 於 在 途 中 節 省 體 力 、 節 省 消 耗 、 創 造 優 異

運 動 成 績 是 極 為 有 利 的 。  

王 琳 （ 2 0 0 5） 指 出 馬 俊 仁 對 中 國 中 長 跑 運 動 的 突 出 貢 獻

在 於 首 先 認 識 到 ： 中 長 跑 、 馬 拉 松 是 高 速 度 的 耐 力 性 項 目 ，

運 動 員 既 要 有 很 高 的 耐 力 水 準 ， 又 要 有 很 強 的 速 度 能 力 ， 才

能 達 到 世 界 水 準 ”，訓 練 中 長 跑、馬 拉 松 運 動 員 要 全 面 性，耐

力 、 速 度 耐 力 和 速 度 都 要 好 ， 成 為 多 方 面 選 手 ， 只 是 耐 力 好

速 度 不 快 ， 出 不 了 高 水 準 的 中 長 跑 及 馬 拉 松 選 手 ， 從 提 供 能

量 系 統 來 說 ， 如 果 把 中 長 跑 定 為 “高 速 度 的 耐 力 性 項 目 ”，

則 是 由 磷 酸 原 系 統、糖 酶 解 系 統 和 有 氧 代 謝 系 統 協 同 供 能 的。 

王 琳 （ 2 0 0 5） 速 度 耐 力 是 中 長 跑 的 核 心 ， 速 度 能 力 是 速

度 耐 力 的 基 礎 和 保 證 ， 運 動 訓 練 方 法 的 變 更 經 歷 了 持 續 跑 、

越 野 跑 、 法 特 萊 克 跑 到 高 原 訓 練 和 綜 合 科 學 訓 練 法 ， 其 總 體

趨 勢 是 從 初 期 的 有 氧 代 謝 能 力 訓 練 、 有 氧 無 氧 混 合 代 謝 和 相

應 的 機 能 能 力 轉 換 的 過 程 ， 現 代 運 動 員 不 但 具 有 超 強 的 有 氧

耐 力 ， 而 且 有 很 好 的 速 度 和 速 度 耐 力 。  

馮 中 （ 1 9 8 6） 不 論 是 初 學 者 或 有 經 驗 選 手 ， 在 馬 拉 松 比

賽 中 的 速 度 分 配 都 會 對 他 們 的 比 賽 結 果 有 決 定 性 的 影 響 ， 因

此 必 須 在 訓 練 中 培 養 好 馬 拉 松 的 速 度 感 覺 ， 這 也 是 一 種 賽 跑

的 技 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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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 樹 淵 ( 1 9 8 4 )世 界 最 佳 馬 拉 松 賽 事 選 手 前 一 萬 公 尺 的 時

間 要 比 一 萬 公 尺 單 項 成 績 慢 2至 3分 ， 至 於 缺 乏 經 驗 的 新 手 ，

應 格 外 謹 慎 ， 第 一 個 一 萬 公 尺 預 留 時 間 應 加 長 時 間 的 分 配 ，

大 約 為 5分 鐘 左 右。隨 著 練 習 時 間 的 加 長，逐 漸 將 預 留 時 間 縮

短 。  

盧 瑞 山 ( 1 9 9 5 )在 馬 拉 松 比 賽 中 ， 一 般 是 以 5公 里 為 一 段

落 ， 選 手 在 平 時 訓 練 中 均 以 此 段 落 來 進 行 計 時 訓 練 ， 以 選 手

個 人 的 速 度 ， 配 合 著 自 己 的 體 能 ， 用 最 經 濟 、 最 有 效 的 方 法

來 配 速 。 由 於 每 位 選 手 的 實 力 不 盡 相 同 ， 因 而 訓 練 的 要 求 也

是 有 區 別 的 ， 絕 不 能 用 千 遍 一 律 的 時 間 來 跑 一 定 的 距 離 。  

運 動 力 學 委 員 會 （ 1 9 8 5） 跑 步 時 力 求 速 度 分 配 ， 堅 強 的

意 志 力 ， 無 上 的 奮 鬥 精 神 ， 及 再 接 再 厲 的 苦 練 ， 就 能 達 到 良

好 成 績 。  

體 育 院 系 教 材 編 審 委 員 會 ( 1 9 8 3 )馬 拉 松 一 年 中 跑 的 總 量

平 均 有 一 萬 公 里 左 右 ； 5 0 0 0公 尺 的 成 績 多 數 在 1 4分 以 內 ， 有

的 甚 至 達 到 1 3分 3 0秒 左 右； 1 0 0 0 0公 尺 成 績 在 2 8分 3 0秒 左 右 ，

有 的 已 破 2 8分 。  

陳 廣 、 周 鐵 民 、 熊 西 北 （ 2 0 0 2） 訪 談 單 長 明 教 練 認 為 ，

訓 練 節 奏 的 調 控 是 訓 練 是 否 成 功 的 關 鍵 。 他 認 為 ， 慢 跑 是 快

跑 的 前 提 ， 慢 跑 是 為 快 跑 服 務 的 ， 如 果 一 位 選 手 在 訓 練 中 快

慢 不 分 ， 是 達 不 到 訓 練 目 的 的 。  

賈 昌 志 、 王 志 勤 、 劉 建 立 （ 2 0 0 2） 現 代 中 長 跑 的 比 賽 選

手 之 間 不 再 是 耐 力 的 比 賽，而 是 速 度 的 較 量，選 手 維 持 較 “  高

速 度 ”持 續 跑 的 專 項 能 力 較 量，都 是 在 高 速 度 中 跑 完 全 程，基

礎 耐 力 幾 乎 沒 有 差 別 。 體 內 能 量 輸 出 快 而 持 久 是 保 證 選 手 在

比 賽 中 長 時 間 高 速 跑 ， 取 得 優 異 成 績 的 關 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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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 經 宙 、 韓 克 平 、 任 保 國 （ 2 0 0 2） 不 僅 重 視 訓 練 方 法 的

負 荷 強 度 問 題 ， 對 訓 練 的 負 荷 量 也 給 予 了 高 度 重 視 ， 儘 量 多

安 排 合 理 的 訓 練 次 數 ， 進 行 大 運 動 量 訓 練 ， 當 時 ， 有 人 從 每

天 訓 練 次 增 加 到 一 次 ， 而 在 跑 的 次 數 和 跑 的 距 離 上 都 在 不 斷

地 增 加 ， 訓 練 跑 的 總 距 離 每 天 達 到 或 超 過 馬 拉 松 的 距 離 。 選

手 在 馬 拉 松 跑 比 賽 中 ， 也 能 跑 出 很 好 的 成 績 。  

張 明 、 戴 偉 民 、 許 偉 明 （ 2 0 0 8） 當 今 的 馬 拉 松 訓 練 中 ，

隨 著 競 技 水 準 的 日 益 提 高 ， 負 荷 量 和 負 荷 強 度 也 在 不 斷 增

大 ， 以 提 高 對 運 動 員 機 體 的 刺 激 ， 這 就 不 可 避 免 地 加 深 了 運

動 員 機 體 的 疲 勞 程 度 。 如 此 大 的 運 動 量 ， 如 果 每 次 訓 練 課 後

的 疲 勞 得 不 到 及 時 的 緩 減 ， 就 會 造 成 訓 練 過 度 。  

陳 軍 （ 2 0 0 8） 一 位 優 秀 的 女 子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需 要 經 過 十

多 年 的 系 統 訓 練 ， 目 前 中 國 的 女 子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已 經 初 步 形

成 人 才 群 體 ， 無 論 在 運 動 員 競 技 能 力 形 成 還 是 在 競 速 能 力 的

塑 造 等 方 面 都 處 於 創 造 優 異 成 績 的 最 佳 時 機 。  

宗 華 敬 （ 2 0 0 1） 近 年 來 ， 隨 著 訓 練 和 競 技 水 準 的 不 斷 提

高 ， 速 度 能 力 的 訓 練 又 形 成 了 較 大 的 沖 擊 ， 大 比 例 地 增 加 混

氧 的 訓 練 成 分 。 這 些 方 面 在 上 述 運 動 項 目 的 訓 練 中 體 現 出

來 ， 當 然 還 有 更 具 體 的 生 化 指 標 ， 因 此 我 們 認 為 訓 練 規 律 、

目 的 要 求 乃 至 訓 練 方 法 、 手 段 基 本 趨 向 一 致 。  

張 豔 平 、 翟 豐 （ 2 0 0 2）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會 上 任 秀 娟 就 是 因

為 速 度 未 能 控 制 好 ， 半 程 折 返 時 已 是 3 5名 ， 導 致 後 半 程 拼 命

追 趕 ， 體 力 消 耗 太 多 ， 最 後 衝 刺 無 力 ， 僅 差  5秒 未 能 進 入 前

八 名 ， 中 國 運 動 員 在 今 後 訓 練 中 應 向 世 界 優 秀 馬 拉 松 選 手 學

習，加 強 速 度 “節 奏 感 ”的 培 養，逐 步 提 高 速 度 控 制 的 能 力，

以 創 造 優 異 的 成 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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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桂 琴 （ 2 0 0 9） 認 為 提 高 馬 拉 松 選 手 的 速 度 ， 應 更 好 地

控 制 分 段 速 度 ， 並 應 做 到 以 下 幾 點 ： 一 、 不 要 人 為 地 將 馬 拉

松 和 中 長 跑 的 訓 練 分 割 開 來 ， 而 是 要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 。 運 動

員 一 開 始 訓 練 不 要 跑 很 長 的 距 離 ， 以 免 形 成 慢 的 動 力 定 型 ，

而 是 應 打 好 速 度 基 礎，尤 其 要 打 好 3 0 0 0 m、 5 0 0 0 m、 1 0 0 0 0 m、 

2 0 0 0 0 m、的 速 度 基 礎。二、要 增 加 高 原、丘 陵、山 坡 的 訓 練 ，

以 增 強 運 動 員 的 心 肺 功 能 和 腿 部 力 量 ， 這 對 提 高 速 度 是 極 為

有 利 的 。 三 、 增 加 馬 拉 松 選 手 參 加 5 0 0 0  m、 1 0 0 0 0  m、 2 0 0 0 0  

m  及 異 程 接 力 等 多 種 形 式 的 比 賽。增 加 有 效 距 離 的 跑 量、增

加 場 地 訓 練 次 數。最 後，培 養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控 制 速 度 的 能 力，

加 強 心 理 訓 練 。  

李 綠 （ 1 9 8 7） 提 供 最 佳 機 會 使 用 速 度 和 有 氧 耐 力 結 合 訓

練 為 馬 拉 松 配 速 跑 ； 這 種 方 式 訓 練 選 手 在 經 濟 的 肌 肉 緊 張 度

及 更 有 力 的 代 謝 調 整 下 最 理 想 的 競 賽 速 度 跑 。 馬 拉 松 選 手 訂

定 以 個 人 而 言 最 接 近 理 想 的 配 速 可 依 據 的 系 統 ， 以 心 跳 率 為

基 準 由 表 2 - 1顯 示 由 快 到 慢 的 心 跳 率 與 不 同 的 配 速 之 間 對 應

的 關 係 。  

  表  2 - 1  心 跳 率 與 不 同 的 配 速 之 間 對 應 關 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每 分 鐘 心 跳 次 數       跑 步 配 速  

 1 8 0                  快 速  

 1 7 0  

 1 6 0                 馬 拉 松 配 速  

 1 5 0                  中 速  

 1 4 0   

 1 3 0                   緩 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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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 瑞 山 、 夏 偉 恩 ( 1 9 9 5 )反 覆 訓 練 能 夠 提 高 選 手 克 服 氧 債

的 能 力 ， 藉 由 此 訓 練 來 提 高 在 疲 勞 的 狀 態 下 頑 強 堅 持 到 底 的

能 力 ， 從 而 提 高 衝 刺 的 能 力 ， 這 在 現 代 馬 拉 松 比 賽 中 是 頗 為

重 要 的 。  

陳 相 榮 （ 1 9 8 4） 反 覆 多 次 數 的 速 度 ， 對 長 跑 者 提 供 增 加

賽 跑 肌 肉 的 張 力 需 求 ， 如 不 以 比 賽 配 速 或 快 於 比 賽 速 度 來 訓

練 ， 則 比 賽 時 用 到 的 一 些 肌 纖 維 將 是 平 時 很 少 受 到 訓 練 的 。  

張 豔 平 、 翟 豐 （ 2 0 0 2） 提 出 速 度 與 耐 力 是 馬 拉 松 運 動 員

必 備 的 條 件 ， 速 度 訓 練 與 比 賽 時 的 速 度 分 配 特 徵 逐 漸 變 得 越

來 越 重 要 ， 應 採 用 多 種 方 式 加 強 速 度 訓 練 ， 以 提 高 5 0 0 0  m、

1 0 0 0 0  m  的 水 準 ， 為 馬 拉 松 跑 奠 定 速 度 基 礎 ； 加 強 速 度 “節

奏 感 ”的 培 養 ， 提 高 控 制 速 度 的 能 力 ， 採 用 “均 速 跑 ”是 運

動 員 創 造 個 人 好 成 績 的 最 佳 選 擇 。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的 訓 練 應 十

分 重 視 速 度 和 耐 力 訓 練 ， 一 名 優 秀 的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往 往 是 一

名 十 分 出 色 的 中 、 長 跑 選 手 。  

許 樹 淵 ( 1 9 9 2 )從 競 賽 成 績 及 分 段 時 間 來 看 ， 訓 練 應 按 計

畫 逐 步 加 大 訓 練 量，提 高 訓 練 量，掌 握 有 氧 能 量 系 統 的 訓 練，

積 極 提 高 訓 練 的 目 的 性 ， 是 馬 拉 松 跑 訓 練 的 關 鍵 所 在 。  

王 林（ 2 0 0 6）認 為 馬 拉 松 訓 練 安 排 要 符 合 專 項 負 荷 特 徵，

重 視 專 門 力 量 訓 練 ， 提 高 運 動 員 下 肢 支 撐 力 量 耐 力 肌 群 和 各

關 節 力 量 耐 力 ， 這 些 專 門 的 力 量 訓 練 和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的 技 術

要 相 近 。  

焦 芳 錢、劉 大 慶（ 2 0 0 8）人 體 在 4 0多 公 里 的 連 續 跑 動 中 ，

下 肢 及 各 關 節 要 負 擔 身 體 重 量 和 對 抗 地 面 對 激 體 不 斷 的 衝

擊 ， 因 此 ， 無 論 在 高 原 或 平 地 訓 練 ， 重 視 下 肢 和 小 關 節 力 量

訓 練 十 分 重 要 。 大 運 動 量 是 馬 拉 松 訓 練 傳 統 方 法 ， 也 是 馬 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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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 運 動 本 身 特 點 決 定 ， 因 此 ， 必 須 重 視 大 運 動 量 的 訓 練 ， 當

今 馬 拉 松 成 績 不 斷 提 高 ， 單 靠 大 運 動 量 訓 練 取 得 比 賽 優 勢 的

時 代 已 經 過 去 ， 因 此 ， 強 化 訓 練 速 度 ， 提 高 訓 練 效 率 是 當 今

訓 練 的 一 個 重 要 特 點 。  

申 慶 祥 （ 2 0 0 7） 在 中 長 跑 比 賽 中 ， 勝 敗 往 往 要 在 最 後 幾

公 尺 或 幾 十 公 尺 才 能 見 分 曉 ， 運 動 員 速 度 素 質 的 好 壞 決 定 著

運 動 員 最 後 的 衝 刺 能 力 ， 也 決 定 著 最 後 成 績 的 好 壞 。 在 平 時

訓 練 中 ， 應 加 強 對 運 動 員 速 度 節 奏 感 、 速 度 控 制 能 力 和 絕 對

速 度 的 訓 練 ， 在 訓 練 中 可 採 用 以 短 促 長 的 訓 練 方 法 ， 來 提 高

運 動 員 的 速 度 素 質。如：以 8 0 0 m  和 1 5 0 0 m為 例，可 採 用 3 0 m、

6 0 m、1 2 0 m、3 0 0 m、6 0 0 m段 落 的 均 速 跑 或 變 速 跑 等 訓 練 手 段。 

盧 瑞 山 、 夏 偉 恩 ( 1 9 9 5 )間 歇 訓 練 法 在 以 耐 久 力 為 目 的 的

訓 練 中 ， 為 了 培 養 選 手 長 距 離 跑 的 耐 久 力 ， 也 可 採 用 1 0 0 0公

尺 以 上 距 離 的 快 跑 訓 練 ， 對 於 馬 拉 松 選 手 來 說 為 了 獲 得 耐 久

力 和 速 度 感，採 用 2 0 0 0公 尺、3 0 0 0公 尺 和 5 0 0 0公 尺 距 離 較 好。

另 外 在 大 強 度 的 訓 練 中 ， 可 用 4 0 0公 尺 為 快 跑 和 2 0 0公 尺 為 放

鬆 跑 作 為 交 替 進 行 間 歇 訓 練 。   

陸 宗 芳 （ 2 0 0 2） 總 結 多 年 來 跟 中 國 國 家 長 跑 、 馬 拉 松 運

動 隊 的 訓 練 的 經 驗 ， 對 長 跑 、 馬 拉 松 訓 練 在 準 備 期 和 競 賽 期

中 如 何 科 學 地 採 用 和 調 整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和 混 氧 訓 練 進 行 了 系

統 的 研 究 ， 為 中 國 從 事 長 跑 、 馬 拉 松 訓 練 的 教 練 員 制 定 訓 練

計 畫 提 出 建 議 。  

陳 廣 、 周 鐵 民 、 熊 西 北 （ 2 0 0 2） 訪 談 單 長 明 教 練 認 為 ：

馬 拉 松 運 動 員 的 速 度 耐 力 訓 練 必 須 經 有 氧 代 謝 訓 練 後 ， 再 經

混 氧 (無 氧 閾 )  和 無 氧 代 謝 過 程 順 序，最 後 達 動 態 平 衡。因 此

馬 拉 松 的 訓 練 中 提 高 混 氧 耐 力 是 提 高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成 績 的 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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鍵。所 以，在 訓 練 過 程 中 一 定 要 重 視 混 合 代 謝 的 訓 練 如 表 2 - 2

顯 示 。  

表 2 - 2 胡 剛 軍 多 年 訓 練 年 總 跑 量 比 例 變 化 一 覽 表（ 單 位： k m） 

 1 9 9 3 年  1 9 9 4 年  1 9 9 5 年  1 9 9 6 年  1 9 9 7 年  

年 總 跑 量  7 6 4 0  8 1 0 0  8 2 1 5  7 9 4 8  7 3 5 6  

有 氧 代 謝

跑 量  
4 2 0 2 ( 5 5 % )  4 2 9 3 ( 5 3 % ) 4 3 5 4 ( 5 3 % ) 4 0 5 4 ( 5 1 % )  3 8 1 9 . 5 ( 5 2 % )

混 氧 代 謝

跑 量  
3 0 5 6 ( 4 0 % )  3 4 0 2 ( 4 2 % ) 3 4 5 6 . 9 ( 4 2 % ) 3 4 1 7 . 6 ( 4 3 % )  3 1 7 0 . 2 ( 4 3 % )

無 氧 代 謝

跑 量  
3 8 2 ( 5 %）  4 0 5 ( 5 % ) 4 1 0 . 7 ( 5 % ) 4 7 6 . 8 ( 6 % )  3 6 6 . 3 ( 5 % )

 

陳 廣 、 周 鐵 民 、 熊 西 北 （ 2 0 0 2） 在 國 外 優 秀 的 中 長 跑 運

動 員 中，這 種 方 式 則 運 用 得 較 為 普 遍。曾 創 男 子 1 5 0 0 m、3 0 0 0 m  

和 5 0 0 0 m  3項 世 界 紀 錄 的 摩 洛 哥 運 動 員 奧 依 塔 就 是 以 這 種 方

法 來 安 排 自 己 的 訓 練 並 取 得 了 良 好 的 效 果 。  

體 育 院 系 教 材 編 審 委 員 會 ( 1 9 8 3 )準 備 比 賽 與 比 賽 階 段 ，

可 用 接 近 比 賽 速 度 的 持 續 均 速 跑 1至 1 . 5小 時，以 及 用 1 5、 2 0、

2 5、 3 0或 3 5公 里 的 分 段 跑 來 訓 練 跑 的 節 奏 、 速 度 感 和 體 力 分

配 。 在 準 備 重 大 比 賽 前 ， 每 隔 兩 周 或 三 周 安 排 一 次 1 5至 3 0公

里 的 檢 查 跑 或 比 賽 。 檢 查 跑 或 比 賽 後 的 訓 練 ， 一 般 應 降 低 運

動 量 和 強 度 。  

連 佑 群 （ 2 0 0 3） 分 析 對 比 1 9 9 9年 中 國 田 徑 錦 標 賽 和 1 9 9 9

年 世 界 田 徑 錦 標 賽 女 子 1 0 0 0 0公 尺 前 8名 選 手 速 度 分 配 發 現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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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後 半 程 速 度 分 配 特 點 是 先 慢 後 快 型 ； 創 造 優 異 成 績 的 運 動

員 常 採 用 快 、 慢 、 最 快 的 節 奏 分 配 速 度 ； 訓 練 水 準 和 比 賽 目

的 是 決 定 速 度 分 配 的 主 要 因 素 ， 進 行 針 對 性 的 訓 練 。   

    盧 瑞 山 、 夏 偉 恩 ( 1 9 9 5 )增 加 馬 拉 松 選 手 參 加 3 0 0 0公 尺 、

5 0 0 0公 尺、 1 0 0 0 0公 尺、 1 5 0 0 0公 尺、 2 0 0 0 0公 尺、 2 5 0 0 0公 尺 、

3 0 0 0 0公 尺 異 程 接 力 等 多 種 形 式 的 比 賽 。 及 增 加 場 地 訓 練 次

數 ， 有 效 增 加 跑 的 距 離 訓 練 量 比 例 。  

常 莉 偉 （ 2 0 0 8） 許 多 教 練 員 都 把 訓 練 重 點 放 在 發 展 運 動

員 有 氧 耐 力 供 應 ， 事 實 上 隨 著 運 動 成 績 的 大 幅 度 提 高 馬 拉 松

項 目 的 能 量 供 應 並 不 僅 僅 依 賴 有 氧 代 謝 系 統 完 成 ， 糖 酵 解 系

統 能 量 供 應 也 占 相 當 大 的 比 例 ， 是 非 常 關 鍵 的 作 用 。 為 了 使

運 動 員 能 有 效 完 成 訓 練 計 畫 從 而 不 斷 提 高 運 動 水 準 ， 訓 練 中

應 該 做 到 訓 練 、 營 養 生 化 監 控 、 合 理 營 養 補 充 三 者 緊 密 的 結

合 。  

常 莉 偉 （ 2 0 0 8） 在 賽 前 訓 練 期 ， 全 隊 進 行 了 長 期 艱 苦 的

訓 練 。 運 動 員 要 承 受 大 訓 練 強 度 、 大 訓 練 量 的 訓 練 負 荷 。 根

據 馬 拉 松 訓 練 的 能 量 代 謝 特 點 及 運 動 時 間 ， 其 主 要 消 耗 的 能

源 物 質 為 碳 水 化 合 物 ， 而 且 運 動 時 間 長 、 碳 水 化 合 物 消 耗 量

大 的 特 點 ， 我 們 確 定 在 訓 練 中 補 充 以 碳 水 化 合 物 為 主 要 成 分

的 飲 料 。  

翟 豐 、 張 豔 平 （ 2 0 0 3） 比 賽 是 一 種 高 品 質 、 大 強 度 的 訓

練 與 任 何 形 式 的 訓 練 即 使 是 大 強 度 訓 練 相 比 ， 比 賽 即 使 是 小

型 的 比 賽 時 運 動 員 一 般 都 能 夠 充 分 地 動 員 體 能 潛 力 ， 更 加 集

中 精 力 完 成 技 術 動 作 ， 通 常 完 成 動 作 的 品 質 和 表 現 的 強 度 也

大 大 高 於 訓 練 時 的 水 準 ， 通 過 多 次 參 加 比 賽 。 可 使 運 動 員 有

更 多 的 機 會 ， 多 次 高 品 質 、 高 強 度 地 重 複 專 項 技 術 動 作 ， 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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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更 加 深 刻 地 體 會 技 術 感 覺 ， 體 會 跑 的 節 奏 ， 有 助 於 掌 握 高

水 準 的 過 硬 技 術 ， 這 種 效 果 往 往 是 訓 練 中 難 以 得 到 的 。 比 賽

對 運 動 員 綜 合 素 質 水 準 的 提 高 也 有 很 大 的 促 進 作 用 。 縱 觀 現

代 優 秀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，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訓 練 模 式 就 是 以 比 賽 來

代 替 訓 練 、 促 進 訓 練 ， 以 調 整 、 恢 復 來 帶 動 訓 練 。  

翟 豐 （ 2 0 0 5） 現 代 中 長 跑 、 馬 拉 松 比 賽 已 不 是 純 耐 力 的

較 量 ， 而 是 運 動 員 身 體 訓 練 水 準 、 技 戰 術 訓 練 水 準 、 智 力 水

準 和 意 志 品 質 等 各 因 素 綜 合 形 成 的 專 門 的 運 動 能 力 比 賽 ， 為

提 高 運 動 水 準 ， 高 原 訓 練 在 現 代 已 成 為 優 秀 中 長 跑 、 馬 拉 松

運 動 員 訓 練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， 且 是 一 種 有 成 效 的 訓 練 方 法 。  

翟 豐 、 張 豔 平 （ 2 0 0 3） 現 代 馬 拉 松 運 動 的 訓 練 呈 現 出 較

明 顯 的 訓 練 週 期 性 變 化 ， 比 賽 次 數 增 多 ， 對 促 進 運 動 員 的 整

體 競 技 水 準 的 提 高 能 起 到 有 利 的 推 動 作 用 以 比 賽 來 代 訓 的 訓

練 方 法 ， 是 當 代 優 秀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的 訓 練 趨 勢 。  

許 樹 淵 ( 1 9 8 4 )馬 拉 松 項 目 不 受 體 型 限 制 ， 不 像 其 他 運 動

項 目 之 需 要 技 術 。 跑 步 時 全 力 求 速 度 之 分 配 ， 堅 強 的 意 志 力

與 無 上 的 奮 鬥 精 神，及 再 接 再 勵 的 苦 練 就 能 達 成 良 好 的 成 績。 

韓 冬 （ 1 9 9 6） 馬 拉 松 運 動 訓 練 的 重 視 程 度 要 以 分 段 區 域

為 2 0∼ 2 5 k m公 里 的 訓 練 為 重 點，同 時 也 表 明，應 依 據 項 目 個

人 特 性 和 不 同 人 體 機 能 變 化 的 特 點 ， 有 計 劃 地 突 出 重 點 進 行

訓 練 。  

許 樹 淵 ( 1 9 9 2 )馬 拉 松 跑 的 動 作 技 術 在 於 協 調 、 省 力 、 重

心 平 穩 地 移 動 ， 有 良 好 的 節 奏 ， 跑 速 要 均 勻 ， 具 一 定 的 步 頻

和 步 幅 。  

    夏 偉 恩、呂 紅、楊 潔 ( 1 9 9 8 )  馬 拉 松 比 賽 最 適 宜 的 氣 溫 以

1 0 ° C 左 右 為 好，且 認 為 氣 溫 每 上 升 1 ° C 馬 拉 松 成 績 將 相 應 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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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  1分 ， 比 賽 時 氣 溫 高 而 出 汗 較 多 ， 從 而 體 力 消 耗 很 顯 著 。  

馮 中 （ 1 9 8 6） 談 到 馬 拉 松 的 成 績 ， 大 多 附 加 說 明 比 賽 時

的 氣 候 （ 氣 溫 、 濕 度 、 風 向 、 晴 雨 等 ） 。 馬 拉 松 比 賽 成 績 受

氣 候 的 影 響 較 其 他 的 田 徑 比 賽 項 目 更 要 來 的 多 ， 在 氣 溫 與 風

等 外 在 因 素 的 影 響 較 多 。  

翟 豐 、 張 豔 平 （ 2 0 0 3） 比 賽 是 積 累 經 驗 、 加 強 心 理 訓 練

的 好 方 法 有 許 多 ， 運 動 員 訓 練 情 況 很 好 ， 素 質 和 專 項 技 術 也

不 錯 ， 但 比 賽 時 卻 總 是 失 常 ， 甚 至 不 如 習 練 時 的 水 準 ， 其 中

重 要 原 因 之 就 是 比 賽 經 驗 少 。 在 比 賽 中 出 現 意 外 情 況 時 ， 在

對 手 領 先 或 競 爭 激 烈 時 ， 運 動 員 沉 不 住 氣 ， 精 神 不 集 中 ， 影

響 技 術 動 作 變 ， 難 以 發 揮 出 好 水 準 。  

雷 寅 雄 （ 1 9 7 6） 因 為 跑 道 上 的 距 離 是 一 定 的 ， 周 圍 環 境

大 致 相 同 ， 若 是 道 路 上 跑 ， 其 環 境 是 時 時 刻 刻 在 改 變 ， 因 我

們 速 度 感 覺 跟 周 圍 環 境 是 相 對 的 ， 則 對 不 適 的 感 覺 亦 是 時 時

刻 刻 在 改 變 ， 值 得 注 意 的 事 。  

郭 德 超 （ 2 0 0 2） 水 是 維 持 人 體 正 常 代 謝 必 不 可 少 的 重 要

組 成 部 分 ， 在 體 內 佔 有 極 大 比 重 。 人 在 運 動 狀 態 下 ， 會 迅 速

造 成 體 內 水 分 的 缺 失 。 運 動 中 補 充 水 分 的 目 的 防 止 脫 水 ， 因

此 一 次 不 能 攝 取 很 多 ， 以 一 次 1 0 0  - 2 0 0 m l， 分 幾 次 補 充 的 方

法 為 好 。 馬 拉 松 長 跑 者 在 比 賽 和 訓 練 中 更 應 該 注 意 補 充 充 足

的 水 分 ， 即 使 優 秀 的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也 不 例 外 。 以 往 在 奧 運 會

以 及 國 際 各 類 馬 拉 松 比 賽 中 就 有 不 少 運 動 員 因 熱 障 礙 而 昏

倒 ， 防 止 這 類 事 故 發 生 的 對 策 就 是 要 注 意 水 分 的 補 充 。 要 求

優 秀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具 有 耐 受 一 定 程 度 脫 水 狀 態 的 能 力 ， 還 必

須 在 訓 練 上 多 下 功 夫 。  

李 耀 政 （ 2 0 0 2） 一 流 馬 拉 松 選 手 的 有 氧 供 應 能 力 和 最 大



18 

無 氧 能 力 從 能 量 供 給 機 制 的 角 度 分 析 ， 在 無 氧 系 統 供 應 能 力

和 有 氧 代 謝 能 力 。 在 分 析 現 代 馬 拉 松 運 動 時 ， 還 有 必 要 考 慮

發 展 運 動 員 的 各 種 機 能 能 力 。  

許 玉 芳 ( 2 0 0 6 )  臨 界 速 度、臨 界 負 荷、無 氧 閾 值 以 上 三 者

之 數 值 越 高 的 運 動 員 ， 越 能 在 不 大 量 增 加 換 氣 量 與 乳 酸 堆 積

的 情 況 下 勝 任 長 時 間 的 運 動 ， 也 就 是 說 長 距 離 馬 拉 松 的 選 手

在 這 三 項 的 能 力 是 越 高 越 理 想 。  

夏 偉 恩、呂 紅、楊 潔 ( 1 9 9 8 ) 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的 肺 活 量 和 最

大 攝 氧 量 與 其 它 運 動 項 目 之 運 動 員 比 較 起 來 為 較 小 ， 這 是 由

於 馬 拉 松 運 動 主 要 以 有 氧 代 謝 為 主 要 之 能 量 代 謝 。 雖 然 ， 肺

活 量 及 最 大 攝 氧 量 指 標 越 高 對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越 有 利 ， 由 於 馬

拉 松 運 動 員 在 訓 練 或 比 賽 的 過 程 中 呼 吸 節 奏 是 比 較 均 勻 的 ，

因 此 雖 然 肺 活 量 及 最 大 攝 氧 量 略 低 ， 但 也 不 影 響 其 運 動 的 需

要 。  

任 保 國 、 蓋 維 池 （ 2 0 0 5） 高 原 訓 練 作 為 提 高 運 動 能 力 的

一 種 訓 練 方 法 已 有 半 個 世 紀 的 歷 史 ， 由 於 高 原 地 區 大 氣 壓 低

而 引 起 的 高 原 缺 氧 環 境 的 刺 激 ， 使 運 動 員 產 生 強 烈 的 應 激 反

應 以 調 動 體 內 的 技 能 潛 力 ， 從 而 導 致 一 系 列 有 利 於 提 高 運 動

員 運 動 能 力 的 抗 缺 氧 性 生 理 反 應 。  

畢 曉 東 （ 2 0 0 1） 由 於 相 對 缺 氧 的 環 境 對 運 動 員 的 刺 激 ，

運 動 員 從 低 海 拔 地 區 來 到 高 海 拔 地 區 ， 一 般 來 說 ， 運 動 能 力

下 降 5  %∼ 2 0  %。 這 是 因 為 運 動 員 運 動 時 耗 氧 量 遠 遠 大 於 正

常 人 。  

許 玉 芳 （ 2 0 0 6） 馬 拉 松 在 高 原 訓 練 中 ， 低 氧 量 是 對 人 體

影 響 最 大 的 一 個 因 素 。 在 2 0 0 0公 尺 的 高 原 上 空 氣 中 含 氧 量 下

降 近 二 成 ， 血 氧 由 於 身 體 的 調 節 作 用 只 下 降 3％  左 右 。 但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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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0 0 0公 尺 的 高 度 上 ， 就 分 別 下 降 得 較 為 顯 著 ， 高 度 越 高 ， 下

降 得 越 多 ， 在 3 1 0 0公 尺 時 下 降 為 5 6％ ， 可 見 超 過 3 0 0 0公 尺 的

高 度 ， 完 成 高 強 度 訓 練 的 能 力 因 此 下 降 得 太 多 。 目 前 世 界 上

一 般 認 為 高 原 訓 練 最 適 宜 的 高 度 為 1 8 0 0公 尺 至 2 0 0 0公 尺 。 在

相 同 訓 練 距 離 及 訓 練 模 式 ， 但 在 平 地 與 高 地 兩 種 不 同 環 境

下 ， 由 於 高 地 特 殊 環 境 因 素 影 響 ， 運 動 員 所 感 受 到 的 運 動 負

荷 遠 高 於 平 地 訓 練 。  

王 世 濤 （ 2 0 0 7） 馬 拉 松 項 目 是 以 有 氧 供 應 為 主 的 耐 力 性

項 目 ， 血 紅 蛋 白 的 含 量 是 影 響 運 動 成 績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。 血

紅 蛋 白 含 量 越 高 ， 其 結 合 氧 量 越 多 ， 機 體 更 能 適 應 最 大 有 氧

代 謝 能 力 水 準 的 要 求 。  

畢 曉 東 （ 2 0 0 1） 高 原 低 氧 環 境 刺 激 機 體 ， 使 造 血 功 能 增

強 ， 運 動 員 體 內 紅 細 胞 數 和 血 色 素 等 增 加 ， 從 而 使 體 內 “運

輸 ”氧 的 功 能 得 到 提 高 。 從 這 些 理 論 可 得 出 耐 力 性 運 動 項 目

在 高 原 進 行 訓 練 是 可 以 提 高 專 項 運 動 成 績 的 。 但 多 年 來 ， 有

的 訓 練 者 在 高 原 訓 練 方 面 受 益 匪 淺，有 的 運 動 隊 則 毫 無 收 穫。 

 

第 二 節   馬 拉 松 配 速 之 探 討  

許 績 勝（ 2 0 0 0 )馬 拉 松 的 距 離 是 由 5 , 0 0 0 M與 1 0 , 0 0 0 M逐 漸

延 伸 而 來 ， 所 以 要 創 造 馬 拉 松 優 異 的 成 績 ， 應 在 全 程 中 以 均

衡 而 穩 定 的 速 度 跑 完 全 程 ， 才 可 以 減 少 無 謂 的 體 能 消 耗 。 馬

拉 松 賽 跑 所 要 考 慮 的 是 自 己 能 體 會 所 跑 的 速 度 、 距 離 ， 而 不

是 一 直 依 賴 計 時 手 錶 來 看 所 跑 秒 數 ， 而 在 平 常 訓 練 的 時 候 就

要 讓 選 手 親 自 體 會 ， 且 能 磨 練 出 各 種 速 度 的 步 調 與 節 奏 ， 並

且 探 知 身 體 的 好 壞 及 狀 況 進 而 調 控 自 己 的 體 能 。 整 個 馬 拉 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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賽 過 程 中 體 力 分 配 是 很 重 要 的 ， 在 途 中 跑 的 配 速 控 制 ， 配 速

不 好 的 運 動 員 ， 不 是 成 績 不 好 就 是 中 途 棄 賽 ， 我 國 多 數 馬 拉

松 選 手 對 於 自 己 的 配 速 概 念 不 是 很 好 ， 也 逐 漸 受 到 選 手 及 教

練 的 重 視 。  

王 金 保 （ 2 0 0 5） 馬 拉 松 要 取 得 好 成 績 ， 全 程 跑 的 速 度 節

奏 顯 得 非 常 重 要 ， 許 多 優 秀 馬 拉 松 選 手 對 比 賽 中 的 速 度 節 奏

掌 握 得 非 常 好 ， 從 最 合 理 地 分 配 好 自 己 全 程 跑 的 體 力 ， 但 是

也 有 一 些 選 手 ， 甚 至 一 些 優 秀 選 手 由 於 速 度 節 奏 控 制 不 當 ，

某 一 段 距 離 跑 得 太 快 或 者 太 慢 ， 因 而 導 致 後 半 程 難 以 維 持 應

有 的 速 度 ， 甚 至 中 途 退 場 ， 或 者 由 於 開 始 跑 的 速 度 太 慢 而 導

致 體 力 剩 餘 沒 有 跑 出 好 的 成 績 。  

許 玉 芳 （ 2 0 0 6） 沒 有 任 何 項 目 ， 像 馬 拉 松 賽 跑 一 樣 ， 速

度 分 配 佔 著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 。 常 見 速 度 分 配 不 佳 的 馬 拉 松 選

手 ， 在 比 賽 間 會 產 生 速 度 減 慢 ， 甚 至 於 放 棄 比 賽 ， 這 是 估 計

自 己 的 肌 力 和 速 度 錯 誤 所 造 成 的 結 果 。 在 比 賽 過 程 不 僅 要 根

據 個 人 身 體 狀 況 、 氣 候 、 路 面 、 配 速 等 因 素 來 調 配 ， 還 要 有

堅 強 意 志 與 良 好 的 心 理 品 質 才 能 在 比 賽 中 創 造 優 異 的 成 績 表

現 。  

韓 冬 （ 1 9 9 6） 對 國 際 優 秀 女 子 馬 拉 松 的 研 究 ， 顯 示 了 各

分 段 成 績 變 化 對 總 成 績 的 影 響 及 其 體 力 分 配 ， 指 出 2 0∼ 3 5公

里 時 是 影 響 優 秀 女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運 動 成 績 的 關 鍵 段 落 ， 進 行

重 要 段 落 訓 練 時 的 量 化 控 制 模 式 ， 為 教 練 員 制 訂 訓 練 計 畫 和

控 制 重 要 段 落 的 訓 練 提 供 。  

許 樹 淵 ( 1 9 9 2 )速 度 要 求 分 配 ， 構 成 配 速 。 理 想 的 速 度 分

配 之 重 要 性 ， 隨 著 跑 距 離 之 加 長 而 顯 得 更 為 重 要 。 通 常 馬 拉

松 跑 是 以 5公 里 為 一 間 段 ， 然 後 把 每 一 間 段 的 時 間 均 顯 示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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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 ， 讓 教 練 瞭 解 及 檢 討 訓 練 計 畫 ， 修 定 訓 練 計 畫 的 參 考 ， 如

時 段 感 覺 、 分 析 步 幅 、 步 頻 之 配 速 ， 策 略 下 一 次 比 賽 。  

方 嫩 順 （ 2 0 0 0） 馬 拉 松 是 一 項 超 長 距 離 的 運 動 項 目 ， 比

賽 時 能 量 消 耗 大 、 持 續 時 間 長 、 在 體 育 運 動 中 被 稱 為 最 累 的

專 案 之 一 ， 這 是 馬 拉 松 比 賽 區 別 於 其 它 田 徑 項 目 的 最 大 特

點 。 在 比 賽 中 如 果 不 按 “節 奏 性 均 速 跑 ”要 求 去 安 排 速 度 和

體 力 就 很 難 跑 完 全 程 ， 更 談 不 上 創 造 最 佳 成 績 。  

王 金 保 （ 2 0 0 5） 由 於 每 個 段 落 差 距 較 大 ， 因 而 消 耗 體 力

也 較 大 ， 這 對 於 馬 拉 松 最 後 的 成 績 有 很 大 影 響 ， 這 種 速 度 節

奏 較 差 的 運 動 員 體 能 消 耗 比 速 度 好 的 運 動 員 要 大 得 多 ， 很 難

創 造 出 優 異 的 成 績，經 驗 不 足，加 上 控 制 速 度 的 節 奏 能 力 差，

儘 管 他 們 的 第 一 、 第 二 、 甚 至 第 三 個 5 k m跑 得 非 常 快 ， 緊 跟

第 一 集 團 的 優 秀 選 手，然 而 過 了 2 0 k m或 3 0 k m後，有 的 中 途 退

場 ， 這 是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全 程 跑 速 度 節 奏 沒 有 掌 握 好 及 體 能 沒

有 分 配 好 顯 著 的 特 徵 。  

張 豔 平 、 翟 豐 （ 2 0 0 2） 在 馬 拉 松 比 賽 全 程 想 要 保 持 有 氧

代 謝 過 程 的 穩 定，避 免 乳 酸 大 量 穩 定，節 省 體 力、提 高 成 績 ，

採 用 “均 速 跑 ”即 平 均 型 是 運 動 員 發 揮 水 準 ， 創 造 個 人 好 成

績 的 最 佳 選 擇 。 因 為 就 馬 松 松 跑 而 言 ， 更 好 地 控 制 分 段 速 度

對 成 績 的 提 高 相 當 重 要 。  

翟 豐 （ 2 0 0 6） 在 馬 拉 松 比 賽 全 程 中 速 度 分 配 是 否 合 理 則

具 有 決 定 性 的 作 用 ， 尤 其 是 在 優 秀 馬 拉 松 選 手 大 量 湧 現 的 今

天 ， 運 動 員 之 間 各 方 面 的 差 距 日 趨 縮 小 ， 比 賽 競 爭 激 烈 程 度

日 益 加 大 ， 能 否 在 賽 前 制 定 合 理 的 速 度 分 配 方 案 ， 並 且 在 賽

中 有 效 地 實 施 ， 往 往 成 為 運 動 員 獲 勝 並 創 造 佳 績 的 關 鍵 。  

    易 玉 玲 、 黃 偉 國 （ 1 9 9 4） 指 出 通 過 對 1 4 9 名 優 秀 馬 拉 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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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動 員 多 年 的 全 程 及 分 段 成 績 的 深 入 研 究 ， 顯 示 出 馬 拉 松 賽

跑 速 度 分 配 的 規 律 ， 建 立 了 運 動 員 分 段 百 分 率 模 式 和 速 度 分

配 表 。 認 為 優 秀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比 賽 全 程 速 度 分 配 採 用 “均 速

跑 ”。  

翟 豐（ 2 0 0 6）對 1 1 7名 優 秀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全 程 和 分 段 的 研

究 ， 指 出 運 動 員 在 第 7和 8段 落 成 績 明 顯 的 下 降 ， 也 就 是 3 0到

4 0公 里 為 最 多 。  

易 玉 玲 、 黃 偉 國 （ 1 9 9 4） 指 出 “均 速 跑 ”是 優 秀 運 動 員

一 大 特 點 ， 運 動 員 在 2 5∼ 3 0 k m， 3 0∼ 4 0 k m分 段 成 績 水 準 較

低 ， 並 建 立 了 分 段 成 績 百 分 率 模 式 。  

焦 芳 錢 、 劉 大 慶 （ 2 0 0 8） 對 全 程 分 段 速 度 研 究 認 為 ，

2 5 k m、 3 0 k m、 3 5 k m左 右 是 速 度 下 降 較 多 的 段 落 ， 訓 練 中 應

引 起 重 視 。  

王 世 濤 （ 2 0 0 8） 在 雅 典 奧 運 會 前 4名 的 選 手 在 3 5 k m以 後

速 度 才 逐 漸 的 被 拉 開，但 張 淑 晶 在 3 0 k m處 就 已 經 明 顯 的 落 後

與 其 她 選 手，而 且 越 拉 越 大。而 前 3 0 k m一 直 以 變 速 跑 的 形 式

跟 在 第 一 集 團 中 ， 這 種 戰 術 對 她 的 體 力 消 耗 很 大 ， 並 且 她 在

平 時 的 訓 練 中 多 以 均 速 跑 為 主 ， 缺 乏 這 方 面 的 練 習 ， 導 致 後

半 程 體 力 不 支 的 現 象 。 在 以 後 的 訓 練 中 應 更 加 注 重 變 速 跑 和

超 長 距 離 跑 的 訓 練 增 加 支 撐 器 官 的 能 力 ， 分 配 好 體 能 ， 使 後

半 程 不 降 速 ， 這 樣 才 能 更 好 的 適 應 比 賽 。  

焦 芳 錢 、 劉 大 慶 （ 2 0 0 8） 馬 拉 松 由 於 路 面 起 伏 狀 況 的 變

化 ， 使 得 在 各 不 同 段 落 的 時 間 會 有 一 定 的 差 異 ， 將 會 限 制 運

動 員 創 造 好 的 成 績 。  

廖 冠 群（ 2 0 0 5）對 世 界 一 流 運 動 員 4 0 0 m跑 個 分 段 的 速 度

特 徵 與 成 績 相 關 進 行 分 析 ， 通 過 不 同 技 術 類 型 運 動 員 速 度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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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 差 異 程 度 的 研 究 ； 4 0 0 m  跑 的 成 績 除 了 取 決 運 動 員 的 速 度

和 速 度 耐 力 外 ， 與 運 動 員 在 整 個 比 賽 中 速 度 的 分 配 有 著 密 切

關 係 。  

謝 慧 松 、 袁 榮 凱 、 周 鐵 民 （ 2 0 0 4） 因 此 ， 要 取 得 優 異 的

成 績 必 須 具 備 良 好 的 均 速 跑 的 能 力 ， 能 維 持 較 高 的 速 度 來 跑

基 礎 上 儘 量 減 小 速 度 的 波 動 。 本 文 研 究 指 出 中 國 運 動 員 途 中

跑 的 分 段 速 度 平 均 值 要 低 於 國 外 運 動 員 ， 同 時 ， 中 國 運 動 員

比 賽 中 各 個 分 段 速 度 波 動 幅 度 又 大 於 國 外 運 動 員 ， 造 成 中 國

運 動 員 成 績 落 後 於 國 外 運 動 員 的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。  

李 志 偉 （ 1 9 9 7） 隨 著 高 科 技 的 發 展 ， 體 育 科 學 訓 練 的 研

究 也 在 發 展 ， 對 中 長 跑 速 度 的 研 究 也 在 逐 步 深 入 。 體 育 科 學

家 卡 爾 福 ． 斯 特 和 他 的 同 事 們 近 年 來 打 破 了 這 一 狀 況 。 他 們

在 細 心 研 究 和 大 量 試 驗 之 後，提 出 了 “ 5 1 %∼ 4 9 %”戰 略 即 以

全 程 速 度 的 5 1 %  跑 完 前 半 程 ， 以 全 程 速 度 的 4 9 %  完 成 後 半

程 。  

李 志 偉 （ 1 9 9 7） 卡 爾 ． 福 斯 特 的 5 1 %∼ 4 9 %  策 略 同 樣 得

到 了 很 多 國 際 一 流 水 準 的 中 長 跑 選 手 的 驗 證 ， 中 國 女 子 中 長

跑 優 秀 選 手 們 更 是 準 確 地 證 明 了 ， 最 佳 速 度 分 配 模 式 與 最 佳

成 績 的 獲 得 密 切 相 關 。 近 年 來 ， 中 國 女 子 中 長 跑 的 崛 起 ， 即

是 大 運 動 量 的 結 果 ， 也 是 在 速 度 分 配 方 面 進 行 科 學 訓 練 的 成

果 。 如 表 2 - 3所 示 中 國 女 子 選 手 1 0 0 0 0 m的 分 段 成 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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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3   羅 諾 、 塔 努 依 、 張 國 偉 1 0 0 0 0 m 成 績 比 較  

C o m p a r i s o n  b e t w  e e n  r u o n u o、 t a r l u y  a n d  z h a n g  g u e  w  e i  o n  

t h e i r  g r a d e s  i n  1 0 0 0 0 m  r a c e  

姓   名      時 間    1 0 0 0 m      2 0 0 0 m      3 0 0 0 m      4 0 0 0 m      5 0 0 0 m      

6 0 0 0 m      7 0 0 0 m      8 0 0 0 m      9 0 0 0 m     1 0 0 0 0 m    百 分 比                

( N a m e )      t i m e      1 0 0 0 m      2 0 0 0 m      3 0 0 0 m      4 0 0 0 m      5 0 0 0 m     

6 0 0 0 m      7 0 0 0 m      8 0 0 0 m      9 0 0 0 m     1 0 0 0 0 m     ( p e r c e n t a g e )  

羅  諾        總 時 間    0 2 : 4 4 . 0 5   0 5 : 2 9 . 0 0   0 8 : 1 4 . 0 2   1 1 : 0 4 . 0 0   1 3 : 4 8 . 0 2   

1 6 : 3 5 . 0 7   1 9 : 2 0 . 1 0   2 2 : 0 2 . 0 0   2 4 : 4 5 . 5 0   2 7 : 2 2 . 5 0     5 0 . 4∼ 4 9 . 6％  

R u o n u o        分 段 時 間   0 2 : 4 . 5 0    0 2 : 4 4 . 5 0   0 2 : 4 5 . 2 0   0 2 : 4 9 . 8 0   0 2 : 4 4 . 2 0   

0 2 : 4 7 . 0 2   0 2 : 4 4 . 4 0   0 2 : 4 1 . 0 9   0 2 : 4 3 . 5 0   0 2 : 3 7 . 0 0  

塔 努 依        總 時 間    0 2 : 4 1 . 9 6    0 5 : 2 1 . 1 3   0 8 : 1 0 . 7 9   1 0 : 4 5 . 3 9   1 3 : 3 0 . 2 7   

1 6 : 1 8 . 8 2   1 9 : 1 0 . 6 9   2 2 : 0 2 . 8 6   2 4 : 5 5 . 7 4   2 7 : 3 8 . 7 4     4 8 . 8∼ 5 1 . 2％  

T a r l u y       分 段 時 間   0 2 : 4 1 . 9 6    0 2 : 3 9 . 1 7   0 2 : 4 0 . 6 2   0 2 : 4 3 . 6 0   0 2 : 4 4 . 8 8   

0 2 : 4 8 . 5 5   0 2 : 5 1 . 8 7   0 2 : 5 2 . 1 7   0 2 : 5 2 . 8 8   0 2 : 4 3 . 0 0  

張 偉 國       總 時 間     0 2 : 5 1 . 1 5    0 5 : 7 4 . 4 4   0 8 : 3 9 . 6 2   1 1 : 3 3 . 5 6   1 4 : 2 8 . 3 1   

1 7 : 2 4 . 6 2   2 0 : 2 1 . 0 5   2 3 : 1 8 . 0 6   2 6 : 1 6 . 0 2   2 9 : 0 1 . 1 3     4 9 . 8∼ 5 0 . 2％  

Z h a n g  G u e w e i  分 段 時 間  0 2 : 5 1 . 1 5    0 2 : 5 3 . 2 9   0 2 : 5 5 . 1 8   0 2 : 5 4 . 0 3   0 2 : 5 4 . 6 6   

0 2 : 5 6 . 3 1   0 2 : 5 6 . 4 3   0 2 : 5 7 . 0 1   0 2 : 5 3 . 9 6   0 2 : 4 9 . 1 1  

 

李 志 偉（ 1 9 9 7）如 表 2 - 3顯 示，塔 努 依 和 羅 諾 在 絕 對 速 度

和 耐 力 上 勢 均 力 敵 ， 但 塔 努 依 由 於 沒 有 科 學 地 採 取 速 度 分

配 ， 在 開 始 的 賽 程 中 過 早 地 加 速 ， 從 而 使 得 自 己 在 後 半 程 的

賽 程 中 越 跑 越 慢 ， 最 後 勉 強 以 中 速 衝 向 終 點 。 而 羅 諾 卻 大 不

相 同 ， 他 基 本 上 以 平 均 速 度 或 略 低 於 平 均 的 速 度 跑 完 前 三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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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二 賽 程 ， 即 始 終 保 持 一 個 “速 度 區 ”， 然 後 接 近 終 點 還 有

三 分 之 一 處 時 開 始 逐 漸 加 速 ， 最 後 以 高 出 平 均 速 度 的 最 高 速

度 衝 向 終 點 。 羅 諾 創 下 2 7 : 2 2 . 0 5的 世 界 紀 錄 ， 與 他 近 乎 完 美

地 實 施 了 5 1 %∼ 4 9 %  速 度 模 式 有 著 必 然 的 聯 繫 。 總 而 言 之 ，

在 科 學 技 術 迅 速 發 展 的 今 天 ， 中 長 跑 運 動 再 也 不 可 能 僅 僅 是

運 動 員 體 能 或 天 然 素 質 的 較 量 ， 科 學 訓 練 勢 在 必 行 ， 速 度 的

研 究 更 是 極 為 必 要 。 卡 爾 ． 福 斯 特 等 人 的 5 1 %∼ 4 9 %  最 佳 速

度 分 配 模 式 可 能 不 會 適 應 每 一 個 人 ， 也 可 能 並 不 是 最 完 美

的 ， 但 它 卻 是 中 長 跑 速 度 研 究 領 域 中 最 有 成 效 的 一 種 嘗 試 。  

許 樹 淵  ( 1 9 8 4 )  馬 拉 松 速 度 之 分 配 ， 由 各 選 手 體 能 、 紀

錄 及 當 日 比 賽 情 況 之 影 響 而 有 很 大 的 差 別 ， 難 以 明 確 的 舉 出

具 體 的 分 配 數 字 來 。 不 過 ， 跑 步 時 應 不 分 區 間 、 力 求 均 速 ，

切 忌 忽 快 忽 慢 的 配 速 準 則 來 跑 完 全 部 過 程 。  

許 績 勝 ( 2 0 0 0 )  要 創 造 馬 拉 松 優 異 的 成 績，應 該 在 全 程 中

以 均 衡 而 穩 定 的 速 度 跑 完 全 程 ， 才 可 以 減 少 無 謂 的 體 能 消

耗 ， 分 段 時 間 不 穩 定 ， 造 成 過 多 體 能 消 耗 ， 在 最 後 的 2 . 1 9 5

公 里 所 耗 費 的 時 間 呈 現 直 線 下 降 的 曲 線 。 以 平 穩 的 配 速 跑

法，也 就 是 分 段 時 間 較 一 致 的 跑 法，能 減 少 無 謂 的 體 能 消 耗，

可 以 達 到 體 能 的 最 高 經 濟 效 益 ， 有 助 於 創 造 馬 拉 松 的 優 異 成

績 。  

王 金 保 ( 2 0 0 5 )  世 界 優 秀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之 所 以 能 取 得 優

異 的 成 績 除 了 要 有 良 好 的 掌 握 全 程 速 度 節 奏 的 能 力 之 外 ， 還

要 有 較 好 的 速 度 基 礎 如 表 2 - 4顯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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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4  世 界 優 秀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每 5 K M 的 分 段 成 績 表    
姓   名     5 K M   1 0 k m   1 5 k m    2 0 k m     2 5 k m     3 0 k m     3 5 k m     4 0 k m      4 2 . 1 9 5 k m   差 距  

登 西 莫    1 5 : 0 5   3 0 : 0 5   4 5 : 0 6   1 : 0 0 : 1 2   1 : 1 5 : 1 2   1 : 3 0 : 1    1 : 4 5 : 2 2   2 : 0 0 : 2 0   2 : 0 6 : 5 0   1 3 秒  

                1 5 : 0 0   1 5 : 0 1    1 5 : 1 1     1 5 : 0 0     1 5 : 0 1     1 5 : 0 9     1 4 : 5 8     6 : 3 0  

洛 佩 斯    1 4 : 5 8   3 0 : 0 4   4 5 : 2 9   1 : 0 0 : 1 0   1 : 1 4 : 1 7   1 : 3 0 : 0 1   1 : 4 5 : 1 4   2 : 0 0 : 3 7   2 : 0 7 : 1 1   4 4 秒  

                1 5 : 0 6   1 5 : 2 5    1 4 : 4 1     1 4 : 4 7     1 5 : 0 4     1 5 : 1 3     1 5 : 2 0     6 : 4 2        

瓊 斯      1 5 : 1 8   3 0 : 1 7   4 5 : 1 8   1 : 0 0 : 0 1   1 : 1 6 : 2 9   1 : 3 1 : 4 9   1 : 4 6 : 4 0   2 : 0 1 : 2 4   2 : 0 7 : 1 3   5 7 秒  

                1 4 : 5 9   1 5 : 0 1    1 5 : 4 3     1 5 : 1 8     1 5 : 2 0     1 4 : 5 1     1 4 : 4 6     6 : 3 9  

兒 玉 秦 介  1 4 : 5 2   2 9 : 3 7   4 4 : 2 2    5 8 : 3 5    1 : 1 3 : 5 1   1 : 2 9 : 2 4   1 : 4 4 : 5 8   2 : 0 1 : 0 9   2 : 0 7 : 3 5   1 : 2 6 秒  

                1 4 : 4 5   1 4 : 4 5    1 5 : 1 3     1 5 : 1 6     1 5 : 3 3     1 5 : 3 4     1 6 : 1 1     6 : 1 4  

薩 拉     1 5 : 1 3   3 0 : 1 4   4 5 : 2 6   1 : 0 0 : 4 3    1 : 1 5 : 5 2   1 : 3 1 : 0 8   1 : 4 6 : 2 0   2 : 0 1 : 2 4   2 : 0 8 : 0 9   3 1 秒  

                1 5 : 1 0   1 5 : 1 2    1 5 : 1 7     1 5 : 3 5     1 5 : 1 6     1 5 : 1 2     1 5 : 0 4     6 : 4 5  

梅 克 南   1 5 : 1 0   3 1 : 2 8   4 6 : 1 9   1 : 0 1 : 2 4   1 : 1 6 : 1 4   1 : 3 0 : 5 9   1 : 4 5 : 5 4   2 : 0 1 : 2 1   2 : 0 7 : 3 5    1 : 3 7 秒  

                1 6 : 1 8   1 4 : 4 1    1 5 : 0 5     1 5 : 0 9     1 4 : 4 5     1 4 : 5 5     1 5 : 2 7     6 : 1 4  

伊 藤 國 光 1 4 : 5 2   2 9 : 3 9   4 4 : 2 1    5 8 : 4 0    1 : 1 3 : 5 2   1 : 2 9 : 2 4   1 : 4 4 : 5 0   2 : 0 1 : 2 3   2 : 0 7 : 5 7    1 : 4 7 秒  

                1 4 : 4 7   1 4 : 4 6    1 5 : 1 5     1 5 : 1 2     1 5 : 1 2     1 5 : 2 6     1 6 : 3 3     6 : 3 4  

克 萊 頓   1 5 : 0 0   3 0 : 0 6   4 5 : 1 7   1 : 0 0 : 3 0   1 : 1 5 : 4 1   1 : 3 0 : 5 6   1 : 4 6 : 1 4   2 : 0 1 : 5 5   2 : 0 8 : 3 4    4 1 秒  

                1 5 : 0 6   1 5 : 1 1    1 5 : 1 3     1 5 : 1 1     1 5 : 1 5     1 5 : 1 8     1 5 : 4 1     6 : 3 9  

 

王 金 保 ( 2 0 0 5 )如 表 2 - 4顯 示 中 瞭 解 到 優 秀 選 手 每 5 k m成 績

相 差 甚 少 ， 也 就 是 說 優 秀 選 手 基 本 能 保 持 勻 速 跑 完 全 程 。 例

如 ； 洛 佩 斯 在 馬 拉 松 比 賽 中 最 快 的 一 個  5 k m為 1 4： 4 6秒 ， 最

慢 的 一 個  5 k m為 1 5： 4 3秒 相 差 5 7秒，世 界 男 子 馬 拉 松 最 佳 成

績 創 造 者 埃 賽 俄 比 亞 的 登 西 莫 最 快 的 一 個 5 k m成 績 為 1 4： 5 8



27 

秒 ， 最 慢 的 一 個 5 k m成 績 為 1 5秒 1 1秒 相 差 僅 1 3秒 ， 由 於 這 些

世 界 優 秀 選 手 具 有 極 強 的 速 度 控 制 能 力 ， 因 此 在 體 能 分 配 上

具 有 絕 對 的 優 勢 從 而 能 節 省 體 力 ， 對 創 造 優 異 成 績 提 供 了 條

件 。  

許 玉 芳 （ 2 0 0 6） 以 1 9 8 8年 奧 運 會 ， 男 子 馬 拉 松 冠 軍 為 義

大 利 人 ( B o r d i n  G e l i n d o )， 成 績 為 2： 1 0： 3 2秒 ， 其 間 段 時 間

依 次 如 表 2 - 5顯 示 。  

表  2 - 5  1 9 8 8 年 奧 運 會 馬 拉 松 間 段 時 間 及 百 分 比  

( B o r d i n  G e l i n d o )  

5 K  1 0 K  1 5 K  2 0 K  2 5 K  3 0 K  3 5 K  4 0 K  全 程

1 5 : 3 4  1 4 : 5 8  1 5 : 2 5  1 5 : 2 5 1 5 : 3 5 1 5 : 5 2 1 5 : 3 6  1 5 : 1 8  6 : 4 9

1 1 . 9％  1 1 . 4％  1 1 . 8％  1 1 . 8％ 1 1 . 9％ 1 2 . 1％ 1 1 . 9％  1 1 . 7％  5 . 2％

     

每 個 間 段 時 間 很 接 近 ， 最 快 為 1 4分 5 8秒 ， 最 慢 為 1 5分 5 2

秒 ， 差 距 為 5 4秒 ， 不 到 1分 鐘 的 差 別 ， 同 時 有 2間 段 時 間 完 全

相 同， 3間 段 時 間 只 有 上 下 1秒 之 別。若 將 8間 段 時 間 再 分 成 前

後 2間 段 ， 則 前 段 時 間 為 3 6 8 2秒 ( 1： 0 1： 0 2 )， 佔 成 績 之 4 7 . 0 1

％ ； 後 段 時 間 為 3 7 4 1秒 ， 佔 成 績 之 4 7 . 7 7％ 。  

許 玉 芳 （ 2 0 0 6） 以 1 9 8 8奧 運 會 ， 女 子 馬 拉 松 冠 軍 為 波 蘭

人 ，  M a t a  R o s a， 成 績 為 2： 2 5： 4 0秒 ， 其 間 段 時 間 依 次 如 表

2 - 6顯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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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2 - 6   1 9 8 8 年 奧 運 會 馬 拉 松 間 段 時 間 （ M a t a  R o s a）  

5 K    1 0 K    1 5 K    2 0 K    2 5 K    3 0 K     3 5 K     4 0 K   全 程  

1 7 : 1 0  1 7 : 0 3  1 7 : 1 7   1 7 : 1 6   1 7 : 0 9   1 7 : 1 8   1 7 : 5 6   1 7 : 0 1   7 : 3 0  

     

    許 玉 芳 （ 2 0 0 6） 馬 拉 松 8 分 段 段 落 中 ， 最 快 為 1 7 分 0 1

秒，最 慢 為 1 7 分 5 6 秒，差 距 為 5 5 秒，和 男 子 之 間 段 差 距 相

似。將 8 分 段 段 落 分 成 前 後 2 分 段，則 前 段 時 間 為 4 1 2 6 秒 ，

佔 成 績 之 4 7 . 2 1％；後 段 時 間 為 4 1 6 4 秒，佔 成 績 之 5 2 . 7 9％ ，

後 段 雖 然 稍 慢 於 前 段 3 8 秒，但 若 以 最 後 2 1 9 5 公 尺 加 入 計 算，

則 後 段 會 比 前 段 快 。  

方 嫩 順 ( 2 0 0 0 )以 金 薩 莫 與 洛 佩 斯 兩 位 世 界 頂 尖 選 手 運 動

成 績 為 例 進 行 分 析 ， 闡 述 節 奏 性 勻 速 跑 是 取 得 最 佳 成 績 的 關

鍵 如 表 2 - 7顯 示 。  

表  2 - 7  金 薩 莫 與 洛 佩 斯 的 馬 拉 松 全 程 分 段 成 績  

姓 名     5 K M      1 0 K M       1 5 K M      2 0 K M         2 5 K M     

        3 0 K M       3 5 K M       4 0 K M       4 2 . 1 9 5 K  

金 薩 莫  1 5 : 0 5 . 0 0   3 0 : 0 5 . 0 0    4 5 : 0 6 . 0 0    1 : 0 0 : 1 2 . 0 0   1 : 1 5 : 1 2 . 0 0   

       1 : 3 0 : 1 3 . 0 0   1 : 4 5 : 2 2 . 0 0   2 : 0 0 : 2 0 . 0 0   2 : 0 6 : 5 0 . 0 0  

洛 佩 斯  1 4 : 5 8 . 0 0   3 0 : 0 2 . 0 0    4 5 : 2 9 . 0 0    1 : 0 0 : 1 0 . 0 0   1 : 1 4 : 5 7 . 0 0   

       1 : 3 0 : 0 2 . 0 0   1 : 4 5 : 1 4 . 0 0   2 : 0 0 : 3 4 . 0 0   2 : 0 7 : 1 2 . 0 0  

    

可 以 看 出 金 薩 莫 在 全 程 馬 拉 松 比 賽 中 的 最 快 是 3 5 k m至

4 0 k m， 成 績 是 1 4 : 5 8秒 ， 最 慢 是  3 0 k m至 3 5 k m， 成 績 是 1 5 : 0 9

秒 ， 相 差 1 1秒 ； 而 洛 佩 斯 最 快 是 在 1 5至 2 0 k m段 ， 成 績 1 4 : 4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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秒 最 慢 在 1 0 k m至 1 5 K M， 成 績 是 1 5 : 2 7秒 ， 相 差 4 6秒 。 金 薩 莫

優 於 洛 佩 斯 ， 比 賽 成 績 金 薩 莫 勝 洛 佩 斯 。 就 以 上 分 析 可 以 認

為 ， 金 薩 莫 在 這 次 比 賽 中 ， 不 僅 有 準 備 創 世 界 最 好 成 績 的 賽

前 計 畫 ， 而 且 在 比 賽 全 程 中 都 嚴 格 執 行 計 畫 ， 採 用 了 典 型 的

節 奏 性 勻 速 跑 ， 並 達 到 很 高 水 準 。 因 此 ， 正 確 運 用 好 節 奏 性

勻 速 跑 對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在 比 賽 中 取 得 最 佳 成 績 是 何 等 之 關

鍵 。  

許 績 勝 （ 2 0 0 0） 第 一 次 跑 馬 拉 松 賽 的 運 動 員 ， 基 本 上 是

採 全 程 平 均 型 或 是 後 半 程 快 ， 較 保 守 的 配 速 分 配 跑 法 ， 否 則

很 可 能 超 配 速 而 後 繼 無 力 ， 最 後 配 速 急 速 下 降 而 影 響 成 績 。  

王 維 軍 （ 2 0 0 5） 要 在 比 賽 中 準 確 完 成 每 一 階 段 的 速 度 要

求 ， 就 要 在 平 時 訓 練 中 培 養 跑 的 速 度 感 ， 並 建 立 穩 固 的 動 力

定 型 ， 在 訓 練 中 經 常 以 預 定 達 到 的 平 均 速 度 進 行 各 種 距 離 的

訓 練 ， 才 能 達 到 預 計 成 績 的 控 制 速 度 。  

 

第 三 節   馬 拉 松 戰 術 之 探 討  

許 績 勝 （ 2 0 0 0） 運 動 員 對 於 自 己 的 身 心 能 夠 收 放 自 如 並

且 可 以 自 我 掌 握 ， 不 因 任 何 外 在 的 刺 激 而 亂 了 方 寸 失 去 控

制 。 在 長 跑 、 馬 拉 松 項 目 來 說 ， 要 有 好 成 績 的 表 現 莫 過 於 以

自 己 最 理 想 的 速 度 （ 配 速 ） 來 完 成 整 個 賽 程 ， 不 受 其 他 對 手

的 干 擾 ， 都 依 照 個 人 能 力 ， 在 徑 賽 中 的 自 我 控 制 。  

許 績 勝 （ 2 0 0 0） 一 場 好 的 馬 拉 松 賽 ， 不 外 乎 要 有 純 熟 、

雄 厚 的 技 能 與 良 好 的 臨 場 表 現 ， 技 戰 術 的 養 成 必 須 把 比 賽 所

有 可 能 發 生 的 狀 況 ， 融 入 到 平 常 的 訓 練 當 中 來 實 施 ， 熟 練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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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的 技 戰 術 ， 讓 自 己 能 在 比 賽 過 程 中 能 夠 隨 心 所 欲 ， 達 到 自

己 所 預 期 的 目 標 。  

任 春 香 、 張 亞 輝 、 鐘 霖 （ 2 0 0 2） 速 度 分 配 是 中 長 跑 運 動

員 運 用 戰 術 方 案 最 重 要 的 內 容 ， 一 定 要 在 賽 前 充 分 考 慮 和 合

理 安 排。速 度 分 配 一 般 有 5種：均 勻 跑、先 快 後 慢 型、先 慢 後

快 型 、 速 度 突 變 型 、 最 後 衝 刺 型 。 現 代 中 長 跑 比 賽 是 高 “速

度 ”耐 力 的 較 量 ， 最 後 持 續 加 速 衝 刺 是 獲 勝 的 關 鍵 。  

張 豔 平 、 翟 豐 （ 2 0 0 2） 有 較 好 的 速 度 基 礎 ， 還 必 須 在 比

賽 中 力 求 速 度 分 配 均 衡 ， 做 到 戰 術 運 用 自 如 。 從 歷 屆 馬 拉 松

大 賽 優 秀 運 動 員 的 速 度 分 配 特 徵 看 ， 可 分 為 三 種 類 型 ： 先 快

後 慢 型 、 先 慢 後 快 型 、 平 均 型 。 先 快 後 慢 型 大 多 是 速 度 較 好

的 運 動 員 ， 如 果 他 們 能 在 比 賽 中 成 功 ， 就 會 創 造 出 較 好 的 成

績 ， 但 由 於 開 始 速 度 較 快 ， 後 程 的 跑 速 大 幅 下 降 ， 跑 不 完 全

程 的 危 險 較 大 。 先 慢 後 快 型 的 運 動 員 創 造 好 的 成 績 的 可 能 性

較 小 。  

李 燕（ 2 0 0 1）中 長 跑 戰 術 的 計 劃 實 施 主 要 呈 現 在 心 理 上，

所 以 很 多 教 練 員 與 運 動 員 對 賽 前 的 心 理 準 備 是 非 常 重 視 的 ，

在 制 定 比 賽 戰 術 時 ， 要 根 據 這 些 因 素 做 出 合 理 的 安 排 ， 並 在

平 時 的 訓 練 與 比 賽 中 加 以 應 用 。  

周 雁 林 （ 2 0 0 7） 中 長 跑 項 目 在 比 賽 中 受 運 動 員 的 心 理 、

生 理 、 智 力 等 因 素 影 響 很 大 ， 要 想 在 比 賽 中 獲 得 好 的 成 績 ，

就 必 須 在 比 賽 期 間 對 運 動 員 實 施 控 制 。 控 制 運 動 員 的 心 理 情

緒 、 戰 術 意 識 、 比 賽 節 奏 與 速 度 ， 才 能 取 得 比 賽 的 勝 利 。 戰

術 能 力 的 運 用 決 定 中 長 跑 運 動 員 運 動 成 績 的 好 壞 ， 以 及 根 據

比 賽 期 間 對 手 發 生 變 化 的 情 況 ， 採 用 相 應 的 戰 術 行 為 爭 取 比

賽 的 勝 利 ， 運 用 戰 術 的 不 同 ， 會 導 致 運 動 成 績 的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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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 尚 智、林 淑 惠（ 2 0 0 3），中 長 跑 比 賽 的 勝 負，是 技 術 、

體 能 、 心 理 、 智 慧 的 角 逐 ， 更 是 戰 術 的 競 技 ， 教 練 不 僅 需 要

提 升 體 能 訓 練 的 水 準 和 技 術 指 導 能 力 ， 同 時 要 培 養 選 手 戰 術

能 力 及 臨 場 的 比 賽 經 驗 。  

張 永 政 （ 1 9 9 4） 運 動 員 對 於 自 己 訓 練 比 賽 中 的 速 度 能 準

確 的 感 知 能 力 ， 以 及 按 照 比 賽 需 要 掌 握 速 度 的 一 種 專 門 能

力 。 這 種 對 速 度 的 感 知 能 力 深 刻 可 以 提 高 比 賽 的 自 控 能 力 ，

在 戰 術 上 不 僅 可 猜 想 對 方 欲 採 的 戰 術 形 式 。 成 功 的 中 長 跑 運

動 員 不 是 僅 憑 藉 好 的 訓 練 計 畫 就 可 獲 勝 ， 更 需 要 去 瞭 解 一 些

與 比 賽 有 關 的 戰 術 。  

任 春 香 、 張 亞 輝 、 鐘 霖 （ 2 0 0 2） 中 長 跑 是 典 型 的 速 度 、

速 度 耐 力 、 速 度 力 量 與 技 戰 術 相 結 合 的 週 期 性 的 體 能 類 項

目 。 運 動 員 需 要 具 備 高 度 發 展 的 戰 術 謀 略 水 準 ， 從 戰 術 謀 略

方 面 提 高 中 長 跑 運 動 員 臨 場 比 賽 的 經 驗 ， 促 進 他 們 在 比 賽 過

程 中 表 現 出 最 佳 競 技 狀 態 ， 創 造 更 好 的 運 動 成 績 。  

王 維 軍 （ 2 0 0 5） 跟 隨 跑 的 戰 術 ， 運 動 員 在 領 先 跑 的 運 動

員 後 方 相 對 較 放 鬆 ， 節 省 了 能 量 消 耗 ， 以 最 後 衝 刺 快 的 速 度

取 得 勝 利 ， 多 在 預 賽 、 半 決 賽 中 採 用 ， 以 取 得 下 一 個 賽 次 的

資 格，或 是 運 動 員 與 對 手 實 力 有 一 定 差 距，以 跟 隨 跑 的 方 法，

提 高 運 動 成 績 ； 領 先 跑 的 戰 術 在 比 賽 中 ， 有 的 運 動 員 速 度 較

好 ， 有 的 專 項 耐 力 較 好 ， 因 此 採 用 的 戰 術 有 所 不 同 。 專 項 耐

力 較 好 但 速 度 略 差 的 運 動 員 ， 多 採 用 領 先 跑 的 戰 術 ， 運 動 員

依 據 自 己 的 實 際 情 況 ， 預 先 將 比 賽 全 程 各 分 段 的 實 際 情 況 計

畫 出 來 ， 自 己 主 動 控 制 跑 的 速 度 和 節 奏 ， 並 將 終 點 計 時 所 顯

示 的 時 間 與 預 先 計 畫 時 間 比 較 ， 調 整 自 己 的 速 度 。 中 長 跑 每

個 項 目 都 有 其 難 跑 的 一 段 ， 由 於 疲 勞 的 增 加 ， 任 何 運 動 員 都



32 

會 感 到 吃 力  (又 稱 為 極 點 )  ， 領 先 跑 的 運 動 員 這 一 段 一 定 要

堅 持 速 度 甩 開 對 手 。  

盧 瑞 山 （ 1 9 9 5） 提 到 馬 拉 松 跑 的 成 績 取 決 於 多 種 因 素 ，

然 而 第 一 位 的 仍 是 身 體 訓 練 和 途 中 跑 力 量 的 合 理 分 配 。 馬 拉

松 比 賽 時 ， 有 領 先 跑 和 跟 隨 跑 兩 種 戰 術 的 運 用 。 採 用 這 兩 種

跑 法 都 必 需 用 配 速 來 進 行 很 好 的 配 合 ， 而 合 理 的 配 速 運 用 又

需 要 有 較 好 的 速 度 來 作 為 基 礎 。 當 然 在 決 定 運 用 何 種 比 賽

法 ， 還 需 結 合 比 賽 當 天 的 天 氣 情 況 、 環 境 、 路 面 、 對 象 及 自

己 的 體 力 等 ， 否 則 往 往 會 遭 致 失 敗 。  

翟 豐 、 張 豔 平 （ 2 0 0 3） 有 許 多 運 動 員 訓 練 情 況 很 好 ， 素

質 和 專 項 技 術 也 不 錯 。 但 比 賽 時 卻 總 是 失 常 ， 甚 至 不 如 習 練

時 的 水 準 ， 其 中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就 是 比 賽 經 驗 少 。 在 比 賽 中 出

現 意 外 情 況 時，在 對 手 領 先 或 競 爭 激 烈 時，運 動 員 沉 不 住 氣，

專 注 力 不 夠 集 中 ， 技 術 動 作 變 形 ， 難 以 發 揮 出 好 水 準 。 如 果

運 動 員 能 經 常 參 加 各 種 規 模 的 比 賽 ， 在 各 種 條 件 下 與 不 同 水

準 的 運 動 員 進 行 競 爭 ， 則 有 利 於 運 動 員 鍛 煉 自 己 ， 學 會 如 何

應 付 各 種 情 況 ， 特 別 是 多 次 鍛 鍊 可 使 運 動 員 在 比 賽 中 保 持 穩

定 的 心 理 狀 態 ， 這 樣 有 利 於 運 動 員 更 容 易 發 揮 個 人 應 有 的 水

準 。  

陳 和 睦（ 1 9 9 4）對 於 1 5 0 0公 尺 而 言 為 了 締 造 良 好 的 成 績，

步 速 的 分 配 (配 速 )是 非 常 重 要 ， 配 速 ( P a c e )  的 方 式 如 果 以 比

賽 的 目 的 來 看 有 兩 種 ： 一 是 締 造 記 錄 和 創 造 佳 績 的 步 速 ； 二

是 爭 取 好 名 次 奪 冠 軍 的 戰 術 。  

周 雁 林 （ 2 0 0 7） 根 據 中 長 跑 的 速 度 特 點 在 比 賽 中 控 制 比

賽 的 速 度 和 節 奏。在 第 2 7屆 奧 運 會 男 子 1 0 0 0 0 m比 賽 的 過 程 中

來 看 格 佈 雷 塞 拉 西 始 終 佔 據 第 2  位 ， 無 論 誰 在 前 面 領 先 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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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， 都 緊 跟 對 手 。 特 別 是 在 第 1 6圈 ， 也 就 是 6 0 0 0 m  過 後 ， 肯

尼 亞 兩 名 選 手 試 圖 想 破 壞 他 的 戰 術 ， 可 他 寧 可 放 慢 一 點 速

度 ， 多 跑 一 點 外 道 ， 也 絕 對 不 破 壞 自 己 的 戰 術 ， 緊 跟 第  1名

領 先 跑 者 其 後 ， 用 良 好 的 心 理 能 力 控 制 了 自 己 的 戰 術 意 圖 。  

 

第 四 節   文 獻 總 結  

研 究 者 本 身 是 一 位 長 跑 選 手 ， 在 多 年 參 賽 的 體 驗 要 跑 完

成 全 程 馬 拉 松 非 常 不 容 易 ， 必 須 靠 意 志 力 堅 持 與 耐 力 外 ， 長

時 間 的 配 速 對 選 手 而 一 種 艱 苦 的 考 驗 ， 訓 練 水 準 和 比 賽 目 的

是 決 定 速 度 分 配 的 主 要 因 素 ， 馬 拉 松 的 比 賽 中 影 響 選 手 成 績

表 現 的 因 素 有 很 多 ， 選 手 除 需 具 備 良 好 的 先 天 條 件 外 ， 後 天

的 努 力 與 比 賽 的 臨 場 表 現 等 都 是 重 要 關 鍵 ， 選 手 之 間 各 方 面

的 差 距 日 趨 縮 小 ， 理 想 的 速 度 分 配 之 重 要 性 。 隨 著 現 今 的 世

界 運 動 整 體 水 準 不 斷 的 提 升 ， 高 手 如 雲 的 競 爭 激 烈 中 ， 因 此

也 讓 比 賽 更 精 采 及 緊 張 刺 激 ； 在 比 賽 中 獲 得 好 成 績 與 名 次 ，

訓 練 與 指 導 方 式 一 直 在 改 變 ， 不 僅 要 有 合 理 的 訓 練 及 科 學 化

的 訓 練 。  

    在 馬 拉 松 的 前 半 程 時 按 照 目 標 配 速 ， 三 十 公 里 才 是 真 正  

的 決 勝 點。翟 豐（ 2 0 0 6）對 1 1 7名 優 秀 馬 拉 松 選 手 全 程 和 分 段

的 研 究 ， 指 出 選 手 在 第 7和 8段 落 成 績 明 顯 的 下 降 ， 也 就 是 3 0

到 4 0公 里 為 最 多 。 焦 芳 錢 、 劉 大 慶 （ 2 0 0 8） 對 全 程 分 段 速 度

研 究 認 為， 2 5 k m、 3 0 k m、 3 5 k m左 右 是 速 度 下 降 較 多 的 段 落 ，

在 訓 練 中 非 常 重 視 此 段 落 。  

易 玉 玲、黃 偉 國（ 1 9 9 4）指 出 通 過 對 1 4 9名 優 秀 馬 拉 松 運

動 員 多 年 的 全 程 及 分 段 成 績 的 深 入 研 究 ， 顯 示 出 馬 拉 松 賽 跑



34 

速 度 分 配 的 規 律 ， 建 立 了 運 動 員 分 段 百 分 率 模 式 和 速 度 分 配

表 。 認 為 優 秀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比 賽 全 程 速 度 分 配 采 大 致 相 同 的

“均 速 跑 ”。  

馬 拉 松 比 賽 的 關 鍵 重 點 在 於 配 速 ， 要 創 造 優 異 成 績 瞭 解

自 己 分 段 時 間 ， 在 全 程 中 應 以 均 衡 而 穩 定 的 速 度 跑 完 全 程 ，

才 可 以 減 少 無 謂 的 體 能 消 耗 ， 分 段 時 間 不 穩 定 ， 造 成 過 多 體

能 消 耗 ， 常 遇 到 的 前 半 段 配 速 快 於 後 半 段 ， 而 導 致 體 能 消 耗

過 多 ， 無 法 維 持 造 成 衰 竭 提 早 出 現 ， 選 手 在 經 驗 上 的 判 斷 也

相 當 重 要 ， 在 各 種 條 件 下 與 不 同 水 準 的 運 動 員 進 行 競 爭 ， 則

有 利 於 運 動 員 鍛 煉 自 己 ， 如 何 學 會 應 付 各 種 情 況 ， 特 別 是 多

次 鍛 煉 可 使 運 動 員 在 比 賽 中 保 持 穩 定 的 心 理 狀 態 ， 這 樣 有 利

於 運 動 員 更 容 易 發 揮 個 人 應 有 的 水 準 。 比 賽 不 僅 僅 是 選 手 之

體 能 、 毅 力 、 競 技 的 競 賽 ， 也 是 戰 術 策 略 的 競 技 。 選 手 在 訓

練 及 比 賽 期 間 ， 要 認 清 個 人 具 備 專 項 體 能 的 特 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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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参 章 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 

 

第 一 節   研 究 方 法  

本章主要內容包含第一節研究流程、第二節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。 

一 、 研究流程 

本論文主要研究流程，包含研究方向確定、資料收集以及利用SPSS軟體進

行分析，其流程如圖3-1所示。 



36 

確定研究方向

研究主題資料蒐集暨研究計畫撰寫

2008年北京奧運會馬拉松

資料建立與分析

結果分析撰寫

確定研究主題

選取賽會對象、文獻蒐集

 

圖 3 ‐ 1  研 究 流 程 圖  
二、研究對象 

本 研 究 以 2 0 0 8年 （ 2 9屆 ） 北 京 奧 運 會 ， 馬 拉 松 比 賽 男 女

前 八 名 優 秀 選 手 作 為 研 究 對 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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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比賽期間 

（ 一 ） 研 究 日 期 與 時 間 ：  

第 2 9屆 北 京 奧 運 會 ， 2 0 0 8年 0 8月 0 8日 至 0 8月 2 4日 。  

（ 二 ） 比 賽 時 間 ：  

男 生 ： 比 賽 日 期 ： 2 0 0 8 . 0 8 . 2 4  

比 賽 時 間 ： 0 7： 3 0  

女 生 ： 比 賽 日 期 ： 2 0 0 8 . 0 8 . 1 7  

比 賽 時 間 ： 0 7： 3 0   

四、資料蒐集 

在 一 般 國 際 大 型 的 比 賽 中 ， 大 會 在 賽 後 會 提 供 成 績 及 分

段 時 間 ， 以 便 供 教 練 與 選 手 進 行 結 果 分 析 與 討 論 。 研 究 者 原

始 資 料 取 得 2 0 0 8北 京 奧 運 會 官 方 網 站、國 際 田 徑 總 會（ I A A F）

所 公 佈 之 比 賽 成 績 記 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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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 資 料 處 理 與 統 計 方 法  

一 、  描 述 性 統 計 （ D e s c r i p t i v e  S t a t i s t i c s） 分 析 馬 拉 松 的 男

女 優 秀 選 手 之 原 始 成 績 ， 求 得 之 平 均 速 度 及 速 度 百 分

比 。  

二 、 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男 、 女 生 優 秀 馬 拉 松 選 手 之 不 同

距 離 間 平 均 分 段 速 度 之 比 較 ， 顯 著 水 準 定 為 α = . 0 0  1。

若 達 顯 著 水 準 則 進 行 試 後 比 較 。  

三 、  統 計 工 具 是 以 S P S S 1 3 . 0  f o r  W i n d o w統 計 程 式 處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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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 

 

第 一 節   探 討 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會 馬 拉 松 賽 男 、女 前         

八 名 選 手 分 段 速 度 之 差 異  

本 節 將 針 對 男 、 女 前 八 名 選 手 分 段 時 間 排 名 與 速 度 之 差

異 進 行 探 討 ， 其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男 、 女 前 八 名 選 手 為 在 馬 拉 松

賽 事 表 現 最 佳 選 手 ， 其 成 績 可 用 當 作 最 佳 化 之 標 準 。 馬 拉 松

大 賽 優 秀 選 手 的 速 度 分 配 將 影 響 最 後 成 績 表 現 ， 故 必 須 在 比

賽 中 力 求 速 度 分 配 均 衡 ， 做 到 戰 術 運 用 自 如 。 馬 拉 松 大 賽 優

秀 選 手 的 速 度 分 配 特 徵 看 ， 可 分 為 三 種 類 型 ： 先 快 後 慢 型 、

先 慢 後 快 型 、 平 均 型 。 先 快 後 慢 型 大 多 是 速 度 較 好 的 選 手 ，

如 果 他 們 能 在 比 賽 中 成 功 ， 就 會 創 造 出 較 好 的 成 績 ， 但 由 於

開 始 速 度 較 快 ， 後 程 的 跑 速 大 幅 下 降 ， 跑 不 完 全 程 的 危 險 較

大 。 先 慢 後 快 型 的 選 手 創 造 好 的 成 績 的 可 能 性 較 小 。 而 其 馬

拉 松 由 於 路 面 起 伏 狀 況 的 變 化 ， 使 得 在 各 不 同 段 落 的 時 間 會

有 一 定 的 差 異 ， 將 會 限 制 選 手 創 造 好 的 成 績 。 然 而 馬 拉 松 的

成 績 ， 大 多 附 加 說 明 比 賽 時 的 氣 候 （ 氣 溫 、 濕 度 、 風 向 、 晴

雨 等 ） 。 馬 拉 松 比 賽 成 績 受 氣 候 的 影 響 較 其 他 的 田 徑 比 賽 項

目 更 要 來 的 多 ， 在 氣 溫 與 風 等 外 在 因 素 的 影 響 較 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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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 、 探 討 男 子 前 八 名 選 手 分 段 時 間 排 名 與 速 度 之 差 異  

從 表 4 - 1得 知 優 秀 馬 拉 松 男 選 手 於 馬 拉 松 比 賽 配 速 之 平

均 速 度 為 5 . 4 1 5 ± 0 . 0 7 5 m / s，第 一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為 5 . 5 5 7 m / s，

標 準 差 為 0 . 1 1 7 m / s， 在 各 分 段 速 度 均 高 於 平 均 速 度 ， 表 現 實

為 穩 定 ， 其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於 1 5 ~ 2 0公 里 處 之 分 段 速 度 ， 速 度

為 5 . 7 2 7 m / s ， 最 小 速 度 出 現 於 3 0 ~ 3 5 公 里 處 ， 速 度 為

5 . 4 1 7 m / s。 第 二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為 5 . 5 0 8 m / s， 標 準 差 為 0 . 1 8 2  

m / s， 其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於 5 ~ 1 0公 里 及 1 5 ~ 2 0公 里 處 之 分 段 速

度 ， 速 度 為 5 . 7 2 7 m / s， 最 小 速 度 出 現 於 4 0公 里 後 ， 速 度 為

5 . 1 1 7 m / s。 第 三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為 5 . 3 8 9 m / s， 標 準 差 為 0 . 2 4 7  

m / s， 其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於 5 ~ 1 0公 里 處 之 分 段 速 度 ， 速 度 為

5 . 6 9 5 m / s， 最 小 速 度 出 現 於 4 0公 里 後 ， 速 度 為 4 . 9 5 5 m / s。 第

四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為 5 . 3 5 4 m / s， 標 準 差 為 0 . 4 7 7 m / s， 其 最 大

速 度 出 現 於 5 ~ 1 0公 里 及 1 5 ~ 2 0公 里 處 之 分 段 速 度 ， 速 度 為

5 . 7 2 7 m / s， 最 小 速 度 出 現 於 4 0公 里 後 ， 速 度 為 4 . 3 0 4 m / s。 第

五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為 5 . 3 8 1 m / s， 標 準 差 為 0 . 3 3 9 m / s， 其 最 大

速 度 出 現 於 5 ~ 1 0公 里 處 之 分 段 速 度 ， 速 度 為 5 . 7 2 7 m / s， 最 小

速 度 出 現 於 4 0公 里 後 ， 速 度 為 4 . 9 2 2 m / s。 第 六 名 選 手 平 均 速

度 為 5 . 3 9 6 m / s， 標 準 差 為 0 . 1 6 7 m / s， 其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於 5 ~ 1 0

公 里 處 之 分 段 速 度，速 度 為 5 . 6 1 2 m / s，最 小 速 度 出 現 於 3 0 ~ 3 5

公 里 處，速 度 為 5 . 1 0 7 m / s。第 七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為 5 . 3 9 2 m / s，

標 準 差 為 0 . 1 9 4 m / s， 其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於 4 0公 里 後 之 分 段 速

度，速 度 為 5 . 5 7 1 m / s，最 小 速 度 出 現 於 3 0 ~ 3 5公 里 處，速 度 為

5 . 1 6 0 m / s。 第 八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為 5 . 3 4 4 m / s， 標 準 差 為 0 . 3 1 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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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/ s， 其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於 5 ~ 1 0公 里 後 之 分 段 速 度 ， 速 度 為

5 . 7 2 7 m / s， 最 小 速 度 出 現 於 3 5 ~ 4 0公 里 處 ， 速 度 為 4 . 5 8 4 m / s。  

 

表 4 - 1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男 選 手 速 度 分 佈 表 （ 單 位 ： m / s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在 1 5公 里 前 八 位 優 秀 男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， 平 均 速 度 均 維 持

相 當 如 圖 4 - 2顯 示 。 1 5 ~ 2 0公 里 處 八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逐 漸 開 始

產 生 變 化 ， 四 人 維 持 較 高 的 平 均 速 度 5 . 7 2 7 m / s (分 別 為 第 一 、

二 、 四 、 五 名 )  如 圖 4 - 1顯 示 ， 於 3 0 ~ 3 5公 里 處 第 五 名 選 手 未

能 維 持 穩 定 之 平 均 速 度，而 第 三 名 選 手 則 提 高 之 平 均 速 度 (圖

4 - 1 )。於 3 5 ~ 4 0公 里 處 第 四 名 選 手 未 能 維 持 穩 定 之 平 均 速 度 ，

而 第 三 名 選 手 則 繼 續 維 持 平 均 速 度 如 圖 4 - 1顯 示 。 於 4 0公 里

 5 k m  1 0 k m  1 5 k m  2 0 k m 2 5 k m 3 0 k m 3 5 k m 4 0 k m 4 2 . 1 9 5 k m  
平 均 標 準

差  

第 一 名  5 . 6 0 5  5 . 7 2 1  5 . 4 8 8  5 . 7 2 7 5 . 6 3 1 5 . 4 5 9 5 . 4 1 7 5 . 4 5 3 5 . 5 1 5  5 . 5 5 7 0 . 1 1 7

第 二 名  5 . 5 9 9  5 . 7 2 7  5 . 4 8 8  5 . 7 2 7 5 . 6 3 1 5 . 4 3 5 5 . 4 3 5 5 . 3 5 3 5 . 1 7 7  5 . 5 0 8 0 . 1 8 2

第 三 名  5 . 5 9 3  5 . 6 9 5  5 . 5 2 5  5 . 5 8 0 5 . 4 9 5 5 . 3 0 8 5 . 1 8 7 5 . 1 6 5 4 . 9 5 5  5 . 3 8 9 0 . 2 4 7

第 四 名  5 . 6 0 5  5 . 7 2 7  5 . 4 8 2  5 . 7 2 7 5 . 6 3 1 5 . 4 5 9 5 . 4 1 7 4 . 8 3 6 4 . 3 0 4  5 . 3 5 4 0 . 4 7 7

第 五 名  5 . 6 0 5  5 . 7 2 7  5 . 4 8 8  5 . 7 2 1 5 . 6 3 1 5 . 4 0 5 4 . 9 8 0 5 . 2 5 8 4 . 9 2 2  5 . 3 8 1 0 . 3 3 9

第 六 名  5 . 5 9 9  5 . 6 1 2  5 . 4 7 6  5 . 4 0 0 5 . 3 7 1 5 . 2 9 7 5 . 1 0 7 5 . 2 2 5 5 . 4 7 4  5 . 3 9 6 0 . 1 6 7

第 七 名  5 . 5 9 3  5 . 6 4 3  5 . 5 3 1  5 . 3 7 6 5 . 2 1 4 5 . 2 3 6 5 . 1 6 0 5 . 2 0 3 5 . 5 7 1  5 . 3 9 2 0 . 1 9 4

第 八 名  5 . 6 0 5  5 . 7 2 7  5 . 4 8 2  5 . 5 8 0 5 . 4 9 5 5 . 3 0 2 5 . 1 9 2 4 . 8 5 4 4 . 8 5 6  5 . 3 4 4 0 . 3 1 9

平 均  5 . 6 0 1  5 . 6 9 8  5 . 4 9 5  5 . 6 0 5 5 . 5 1 2 5 . 3 6 2 5 . 2 3 7 5 . 1 2 9 5 . 0 9 7  5 . 4 1 5 0 . 2 1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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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， 第 一 名 選 手 為 持 較 穩 定 之 平 均 速 度 ， 抵 達 終 點 如 圖 4 - 1

顯 示 。  

 

圖 4 - 1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男 選 手 速 度 分 佈 圖  

 

圖 4 - 2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男 選 手 速 度 變 異 ( C V )分 佈 圖  

 

m / s

%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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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男 選 手 之 運 動 賽 會 中 ， 選 手 若 能 維 持 較

高 且 較 穩 定 之 平 均 分 段 速 度 ， 均 能 夠 在 比 賽 中 獲 得 較 佳 的 成

績 表 現 如 圖 4 - 2顯 示 。 焦 芳 錢 、 劉 大 慶 ( 2 0 0 8） 全 程 不 同 階 段

的 速 度 分 配 問 題 研 究 的 主 要 結 論 ； 全 程 採 用 均 速 跑 的 戰 術 較

合 理 ， 同 時 認 為 ， 訓 練 的 重 點 段 落 是 ， 有 三 種 結 論 ： 分 別 是

以 2 5 k m左 右 為 重 點 、 3 0 k m左 右 為 重 點 、 3 5 k m左 右 為 重 點 ，

研 究 結 論 存 在 一 定 的 差 異 性 。 其 結 果 與 本 研 究 相 一 致 。   

 
       

 

圖 4 - 3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男 選 手 於 不 同 分 段 之 速 度 比 較  

根 據 圖 4 - 3可 發 現 ， 八 位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男 子 選 手 ， 於 5公

里 處 其 平 均 速 度 顯 著 高 於 1 5公 里 、 3 0公 里 、 3 5公 里 及 4 2 . 1 9 5

公 里 處 ( P < . 0 0 1 )； 於 1 0公 里 處 其 平 均 速 度 顯 著 高 於 5公 里 、 1 5

公 里 、 3 0公 里 、 3 5公 里 及 4 0公 里 處 ( P < . 0 0 1 )； 於 2 0公 里 處 其

*  
*  

*  

*  
*  

*  

*  *  

*  

m / s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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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 均 速 度 顯 著 高 於 2 5公 里 、 3 5公 里 及 4 0公 里 處 ( P < . 0 0 1 )如 表

4 - 2所 示 。  

表 4 - 2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男 選 手 於 不 同 分 段 之 速 度 摘 要 表   

變 異 來

源  

離 均 差 平

方 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  F  事 後 比 較  

受 試 者

間  
. 6 4 0  7  . 0 9 1   

受 試 者

內  
4 . 3 9 3  5 7    

處 理 效

果  
2 . 5 3 5  1  2 . 5 3 5 2 7 . 7 3 8

殘 差  1 . 8 5 8  5 6  . 0 3 3   

全 體  5 . 0 3 3  6 4    

P < . 0 0 1  

A > C； A > F；

A > G； A > I；

B > A； B > C；

B > F； B > G；

B > H； D > E；

D > G； D > H  

A = 5 k m， B = 1 0 k m， C = 1 5 K M， D = 2 0 K M， E = 2 5 K M， F = 3 0 k m，

G = 3 5 k m， H = 4 0 k m， I = 4 2 . 2 9 5 k m  

 

方 嫩 順 （ 2 0 0 0） 從 世 界 和 中 國 馬 拉 松 選 手 發 揮 最 佳 成 績

時 在 比 賽 中 每 5 k m速 度 都 十 分 均 勻 ， 節 奏 感 很 好 。 前 蘇 聯 專

家 在 研 究 馬 拉 松 比 賽 時 ， 曾 對 許 多 世 界 一 流 水 準 運 動 員 在 比

賽 中 每 5 k m需 要 時 間 進 行 研 究 分 析 ， 認 為 要 在 馬 拉 松 比 賽 中

獲 得 最 大 效 率 ， 運 動 員 的 速 度 誤 差 上 、 下 不 能 超 過 平 均 速 度

的 3 ﹪（ 如 按 每 5 k m分 鐘 計 算 ， 的 誤 差 即 為 3 0秒 ） 。 王 金 保

（ 2 0 0 5） 可 以 瞭 解 到 優 秀 選 手 每 5 k m成 績 相 差 甚 少 ， 也 就 是

說 優 秀 選 手 基 本 能 保 持 勻 速 跑 完 全 程 。 例 如 洛 佩 斯 在 馬 拉 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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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 賽 中 最 快 的 一 個 5 k m為 1 4分 1 6秒，最 慢 的 一 個 5 k m為 1 5分 4 3

秒 ， 相 差 5 7秒 ， 世 界 男 子 馬 拉 松 最 佳 成 績 創 造 者 登 西 莫 最 快

的 一 個 5 k m成 績 為 1 4分 5 8秒 ， 最 慢 的 一 個 5 k m成 績 為 1 5分 1 1

秒 ， 相 差 僅 有 1 3秒 。 由 於 這 些 世 界 優 秀 選 手 具 有 極 強 的 速 度

控 制 能 力 ， 因 此 在 體 能 分 配 上 具 有 絕 對 的 優 勢 從 而 能 節 省 體

力 ， 對 創 造 優 異 成 績 提 供 了 條 件 。  

 

二 、 探 討 女 子 前 八 名 選 手 分 段 時 間 排 名 與 速 度 之 差 異  

本 節 將 針 對 女 選 手 前 八 名 選 手 分 段 時 間 排 名 與 速 度 之 差

異 進 行 探 討 ， 其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女 選 手 前 八 名 選 手 為 在 馬 拉 松

賽 事 表 現 最 佳 選 手 ， 其 成 績 可 用 當 作 最 佳 化 之 標 準 。 陳 軍

（ 2 0 0 8） 指 出 優 秀 的 女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需 要 經 過 十 多 年 的 系 統

訓 練 ， 無 論 在 選 手 競 技 能 力 形 成 還 是 在 競 速 能 力 的 塑 造 等 方

面 都 處 於 創 造 優 異 成 績 的 最 佳 時 機 。 從 中 國 女 子 馬 拉 松 項 目

的 選 材 來 看，多 數 是 從 5 0 0 0 m、 1 0 0 0 0 m  的 運 動 員，經 過 一 段

時 間 的 訓 練 基 礎 之 後 再 轉 到 馬 拉 松 ， 這 樣 的 選 手 相 對 速 度 比

較 好，有 利 於 成 績 的 提 高。常 莉 偉 ( 2 0 0 8）許 多 教 練 員 都 把 訓

練 重 點 放 到 發 展 選 手 的 有 氧 供 應 上 ， 事 實 上 隨 著 運 動 成 績 的

大 幅 度 提 高 馬 拉 松 項 目 的 供 應 能 量 ， 並 不 僅 僅 依 賴 有 氧 代 謝

系 統 完 成 ， 糖 酵 解 系 統 供 應 能 量 及 碳 水 化 合 物 也 占 相 當 大 的

比 例 ， 是 非 常 的 關 鍵 作 用 。 為 了 使 選 手 能 有 效 完 成 訓 練 計 畫

從 而 不 斷 提 高 運 動 水 準 ， 訓 練 中 應 該 做 到 訓 練 、 營 養 生 化 監

控 、 合 理 營 養 補 充 三 者 緊 密 的 結 合 。 而 其 男 子 與 女 子 選 手 在

其 身 體 結 構 的 不 同 ， 其 有 氧 代 謝 系 統 完 成 ， 糖 酵 解 系 統 供 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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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量 及 碳 水 化 合 物 也 有 相 當 之 差 異 。 故 本 研 究 將 以 女 子 馬 拉

松 前 八 名 選 手 分 段 時 間 排 名 與 速 度 之 差 異 進 行 探 討 。  

從 表 4 - 3得 知 優 秀 馬 拉 松 賽 女 子 選 手 於 馬 拉 松 比 賽 配 速

之 平 均 速 度 為 4 . 7 9 4 ± 0 . 1 4 6 m / s ， 第 一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為

4 . 7 9 7 m / s， 標 準 差 為 0 . 1 4 6 m / s， 在 各 分 段 速 度 均 高 於 平 均 速

度 ， 表 現 實 為 穩 定 ， 其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於 2 5 ~ 3 0公 里 處 之 分 段

速 度，速 度 為 4 . 9 6 0 m / s，最 小 速 度 出 現 於 0 ~ 5公 里 處，速 度 為

4 . 5 2 1 m / s。 第 二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為 4 . 8 1 5 m / s， 標 準 差 為 0 . 2 0 3  

m / s ， 其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於 4 0 公 里 後 之 分 段 速 度 ， 速 度 為

5 . 2 5 1 m / s， 最 小 速 度 出 現 於 0 ~ 5公 里 處 ， 速 度 為 4 . 5 1 7 m / s。 第

三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為 4 . 8 1 2 m / s， 標 準 差 為 0 . 1 9 4 m / s， 其 最 大

速 度 出 現 於 4 0公 里 後 之 分 段 速 度 ， 速 度 為 5 . 2 2 6 m / s， 最 小 速

度 出 現 於 0 ~ 5公 里 處，速 度 為 4 . 5 2 5 m / s。第 四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

為 4 . 8 0 0 m / s， 標 準 差 為 0 . 1 6 5 m / s， 其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於 4 0公 里

後 之 分 段 速 度 ， 速 度 為 5 . 5 2 9 m / s， 最 小 速 度 出 現 於 0 ~ 5公 里

處 ， 速 度 為 4 . 5 2 9 m / s。 第 五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為 4 . 7 9 2 m / s， 標

準 差 為 0 . 1 5 2 m / s， 其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於 4 0公 里 後 之 分 段 速 度 ，

速 度 為 5 . 0 4 6 m / s ， 最 小 速 度 出 現 於 0 ~ 5 公 里 處 ， 速 度 為

4 . 5 1 7 m / s。 第 六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為 4 . 7 8 7 m / s， 標 準 差 為 0 . 1 4 1  

m / s ， 其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於 4 0 公 里 後 之 分 段 速 度 ， 速 度 為

5 . 0 1 1 m / s， 最 小 速 度 出 現 於 0 ~ 5公 里 處 ， 速 度 為 4 . 5 2 5 m / s。 第

七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為 4 . 7 8 4 m / s， 標 準 差 為 0 . 1 3 6 m / s， 其 最 大

速 度 出 現 於 4 0公 里 後 之 分 段 速 度 ， 速 度 為 4 . 9 8 9 m / s， 最 小 速

度 出 現 於 0 ~ 5公 里 處，速 度 為 4 . 5 2 9 m / s。第 八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

為 4 . 7 6 8 m / s， 標 準 差 為 0 . 1 1 8 m / s， 其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於 4 0公 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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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之 分 段 速 度 ， 速 度 為 4 . 9 0 0 m / s， 最 小 速 度 出 現 於 0 ~ 5公 里

處 ， 速 度 為 4 . 5 2 1 m / s。  

表 4 - 3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女 選 手 速 度 分 佈 表 (單 位 ： m / s )  

     

在 2 0公 里 前 八 位 優 秀 女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， 平 均 速 度 均 維 持

相 當 如 圖 4 - 4顯 示 。 2 0 ~ 2 5公 里 處 第 一 名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逐 漸 開

始 提 升 至 4 . 9 5 5 m / s後 ， 以 穩 定 的 平 均 速 度 抵 達 終 點 ； 其 餘 七

人 維 持 較 小 提 升 之 平 均 速 度 4 . 8 2 1 ~ 4 . 7 9 3 m / s， 直 到 4 0公 里

處 ， 七 位 選 手 之 平 均 速 度 才 出 現 變 化 如 圖 4 - 4顯 示 。  

 5 k m  1 0 k m  1 5 k m  2 0 k m 2 5 k m 3 0 k m 3 5 k m 4 0 k m  4 2 . 1 9 5 k m  
平 均  標 準

差  

第 一 名  4 . 5 2 1  4 . 6 9 5  4 . 7 1 3  4 . 7 3 9 4 . 9 5 5 4 . 9 6 0 4 . 9 2 1 4 . 8 6 9 4 . 8 0 3  4 . 7 9 7  0 . 1 4 6

第 二 名  4 . 5 1 7  4 . 6 6 4  4 . 7 3 5  4 . 7 2 1 4 . 8 1 2 4 . 8 5 9 4 . 8 6 4 4 . 9 1 2 5 . 2 5 1  4 . 8 1 5  0 . 2 0 3

第 三 名  4 . 5 2 5  4 . 6 9 0  4 . 7 1 3  4 . 7 3 0 4 . 7 9 8 4 . 8 5 0 4 . 8 5 9 4 . 9 1 6 5 . 2 2 6  4 . 8 1 2  0 . 1 9 4

第 四 名  4 . 5 2 9  4 . 6 8 2  4 . 7 1 3  4 . 7 3 9 4 . 7 9 8 4 . 8 5 0 4 . 8 5 9 4 . 9 1 6 5 . 1 1 7  4 . 8 0 0  0 . 1 6 5

第 五 名  4 . 5 1 7  4 . 6 6 9  4 . 7 3 5  4 . 7 3 9 4 . 7 9 8 4 . 8 5 4 4 . 8 5 9 4 . 9 1 2 5 . 0 4 6  4 . 7 9 2  0 . 1 5 2

第 六 名  4 . 5 2 5  4 . 6 7 7  4 . 7 2 1  4 . 7 3 9 4 . 7 9 8 4 . 8 4 5 4 . 8 5 9 4 . 9 0 2 5 . 0 1 1  4 . 7 8 7  0 . 1 4 1

第 七 名  4 . 5 2 9  4 . 6 7 7  4 . 7 1 7  4 . 7 3 9 4 . 7 9 8 4 . 8 5 0 4 . 8 5 4 4 . 9 0 2 4 . 9 8 9  4 . 7 8 4  0 . 1 3 6

第 八 名  4 . 5 2 1  4 . 6 6 4  4 . 7 3 9  4 . 7 3 9 4 . 7 9 8 4 . 8 4 5 4 . 8 5 9 4 . 8 4 5 4 . 9 0 0  4 . 7 6 8  0 . 1 1 8

平 均  4 . 5 2 3  4 . 6 7 7  4 . 7 2 3  4 . 7 3 6 4 . 8 2 0 4 . 8 6 4 4 . 8 6 7 4 . 8 9 7 5 . 0 4 3  4 . 7 9 4  0 . 1 5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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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4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女 選 手 速 度 分 佈 圖  

 

圖 4 - 5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女 選 手 速 度 變 異 ( C V )分 佈 圖  

在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女 選 手 之 運 動 賽 會 中 ， 選 手 若 能 維 持 較

早 提 升 平 均 速 度 且 較 穩 定 的 維 持 ， 較 能 夠 在 比 賽 中 獲 得 較 佳

的 成 績 表 現 如 圖 4 - 5顯 示 。  

m / s  

%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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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6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女 選 手 於 不 同 分 段 之 速 度 比 較  

 

觀 察 圖 4 - 6可 發 現 ， 八 位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女 選 手 ， 於 5公 里

處 其 平 均 速 度 顯 著 低 於 1 0公 里 、 1 5公 里 、 2 0公 里 、 2 5公 里 、

3 0公 里、 3 5公 里、 4 0公 里 及 4 2 . 1 9 5公 里 處 ( P < . 0 0 1 )；於 1 0公 里

處 其 平 均 速 度 顯 著 低 於 2 0公 里 、 2 5公 里 、 3 0公 里 、 3 5公 里 、

4 0公 里 及 4 2 . 1 9 5公 里 處 ( P < . 0 0 1 )；於 1 5公 里 處 其 平 均 速 度 顯 著

低 於 2 0公 里、2 5公 里、3 0公 里、3 5公 里 及 4 0公 里 處 ( P < . 0 0 1 )  於

2 0公 里 處 其 平 均 速 度 顯 著 低 於 3 5公 里 及 4 0公 里 處 ( P < . 0 0 1 )如

表 4 - 4所 示 。  

 

 

 

 

m / s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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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女 選 手 於 不 同 分 段 之 速 度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

源  

離 均 差 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  F  事 後 比 較  

受 試 者

間  
. 0 4 8  7  . 0 0 7   

受 試 者

內  
1 . 5 1 7  5 7    

處 理 效

果  
1 . 3 2 6  1  1 . 3 2 6 1 9 2 . 4 9 6

殘 差  . 1 9 1  5 6  . 0 0 3   

全 體  1 . 5 6 5  6 4    

P < . 0 0 1  

I > A； I > B；

H > A； H > B；

H > C； H > D；

G > A； G > B；

G > C； G > D；

F > A； F > B；

F > C； E > A；

E > B； E > C；

D > A； D > B；

D > C；C > A；B > A  

A = 5 k m， B = 1 0 k m， C = 1 5 K M， D = 2 0 K M， E = 2 5 K M， F = 3 0 k m，

G = 3 5 k m， H = 4 0 k m， I = 4 2 . 2 9 5 k m  

 

韓 冬 （ 1 9 9 6） 過 去 研 究 指 出 ， 國 際 優 秀 女 子 馬 拉 松 選 手

成 績 分 析 ， 全 程 速 度 變 化 一 般 在 2 5公 里 處 大 幅 的 下 降 ， 4 0公

里 後 速 度 專 而 提 高 ， 研 究 指 出 優 秀 馬 拉 松 選 手 訓 練 應 以 2 0∼

2 5公 里 段 落 為 重 點 。 其 結 果 與 本 研 究 不 相 符 ， 經 過 十 幾 年 的

訓 練 介 入，改 變 了 優 秀 女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成 績 分 布，近 幾 年 來，

在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會 。 翟 豐 （ 2 0 0 6） 女 子 組 選 手 各 段 落 速 度 百

分 率 在 1 1 . 5 2 % ∼ 1 2 . 2 7 % ， 在 8 個 段 落 的 平 均 速 度 百 分 率

1 1 . 8 8 %上 下 擺 動 ， 但 擺 動 幅 度 較 小 ， 最 大 擺 動 差 值 也 僅 為

0 . 7 5 %。 前 後 半 程 速 度 百 分 率 分 別 為 4 9 . 7 8 %、 5 0 . 2 2 %， 平 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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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績 差 值 0 . 4 4 %。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一 致 ，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女 子

選 手 在 速 度 比 例 的 分 部 ， 後 半 段 速 度 高 於 前 半 段 。  

 

第 二 節   針 對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會 馬 拉 松 賽 男、女 前 八

名 選 手 分 段 速 度 分 佈  

盧 瑞 山 ( 1 9 9 5 )馬 拉 松 選 手 在 平 時 訓 練 中 均 以 5公 里 為 一

個 段 落 來 進 行 計 時 訓 練 ， 以 選 手 個 人 的 速 度 ， 配 合 著 自 己 的

體 能 ， 用 最 經 濟 、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來 配 速 。 由 於 每 位 選 手 的 實

力 不 盡 相 同 ， 因 而 訓 練 的 要 求 也 是 有 區 別 的 ， 絕 不 能 用 千 遍

一 律 的 時 間 來 跑 一 定 的 在 距 離 。 沈 連 國 、 王 景 明 、 王 延 鵬

( 1 9 8 3）馬 拉 松 速 度 感 的 訓 練，選 手 要 對 自 己 有 一 個 正 確 的 速

度 感 ， 才 能 控 制 自 己 的 最 佳 配 速 速 度 感 。 速 度 感 可 以 通 過 專

項 的 訓 練 培 養 出 來，對 成 績 幫 助 很 大。運 動 力 學 委 員 會（ 1 9 8 5）

跑 步 時 力 求 速 度 分 配 ， 堅 強 的 意 志 力 ， 無 上 的 奮 鬥 精 神 ， 及

再 接 再 厲 的 苦 練，就 能 達 到 良 好 成 績。周 桂 琴 ( 2 0 0 9）提 高 馬

拉 松 選 手 的 速 度 ， 應 更 好 地 控 制 分 段 速 度 ， 並 應 做 到 以 下 幾

點：（ 1）不 要 人 為 地 將 馬 拉 松 和 中 長 跑 的 訓 練 分 割 開 來，而

是 要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 。 運 動 員 一 開 始 訓 練 不 要 跑 很 長 的 距

離 ， 以 免 形 成 慢 的 動 力 定 型 ， 而 是 應 打 好 速 度 基 礎 ， 尤 其 要

打 好  3 0 0 0 m、  5 0 0 0 m、  1 0 0 0 0 m、  2 0 0 0 0 m、 的 速 度 基 礎 。

（ 2）要 增 加 高 原、丘 陵、山 坡 的 訓 練，以 增 強 運 動 員 的 心 肺

功 能 和 腿 部 力 量，這 對 提 高 速 度 是 極 為 有 利 的。（ 3）增 加 馬

拉 松 選 手 參 加 5 0 0 0 m、 1 0 0 0 0 m、 2 0 0 0 0 m及 異 程 接 力 等 多 種 形

式 的 比 賽。增 加 有 效 距 離 的 跑 量、增 加 場 地 訓 練 次 數。最 後 ，

培 養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控 制 速 度 的 能 力 ， 加 強 心 理 訓 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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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男 、 女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變 化  

優 秀 男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於 馬 拉 松 比 賽 配 速 成 遞 減 情 況 ， 遞

減 速 度 分 佈 於 5 . 6 9 8 ~ 5 . 0 9 7 m / s； 優 秀 女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於 馬 拉

松 比 賽 配 速 成 遞 增 情 況 ， 遞 增 速 度 分 佈 於 4 . 5 2 3 ~ 5 . 0 4 3 m / s如

圖 4 - 7顯 示 。 優 秀 男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為 5 . 4 2 ± 0 . 2 2 m / s；

優 秀 女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4 . 7 9 ± 0 . 1 5 m / s， 其 差 異 程 度 不 大 。 翟 豐

（ 2 0 0 6） 於 馬 拉 松 比 賽 速 度 分 配 均 呈 勻 速 跑 特 徵 ， 在 比 賽 中

採 用 勻 速 跑 是 比 較 科 學 的 方 案 ， 可 保 持 機 體 有 氧 代 謝 過 程 的

穩 定 ， 合 理 地 使 用 能 量 ， 避 免 乳 酸 大 量 堆 積 ， 節 省 體 力 ， 減

少 消 耗 ， 提 高 成 績 。 採 用 “均 速 跑 ”是 運 動 員 發 揮 水 準 ， 創

造 好 成 績 的 最 佳 選 擇 。 方 嫩 順 （ 2 0 0 0） 正 確 運 用 好 節 奏 性 勻

速 跑 對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在 比 賽 中 取 得 最 佳 成 績 是 何 等 之 關 鍵 。  

 

 
圖 4 - 7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男 、女 選 手 平 均 速 度 變 化  

m / s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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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 、 男 、 女 選 手 速 度 百 分 比  

易 玉 玲（ 1 9 9 4）研 究 指 出 對 1 4 9名 優 秀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多 年

的 全 程 及 分 段 成 績 深 入 研 究 ， 顯 示 出 馬 拉 松 賽 跑 速 度 分 配 的

規 律 ， 建 立 了 運 動 員 百 分 率 模 型 和 速 度 分 配 表 。 同 時 認 為 ，

優 秀 運 動 員 比 賽 全 程 速 度 分 配 大 至 採 用 均 速 跑。翟 豐（ 2 0 0 6）

對 1 1 7名 優 秀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全 程 與 分 段 成 績 研 究 得 出，運 動 員

在 第 7段 落 及 第 8段 落 成 績 下 降 較 多，及 在 3 0∼ 4 0 k m成 績 下 降

較 多 ； 易 玉 玲 （ 1 9 9 4） 認 為 ， 均 速 跑 是 優 秀 運 動 員 一 大 特 點

運 動 員 在 2 5∼ 3 0 k m， 3 0∼ 4 0 k m段 落 成 績 水 平 較 低，並 建 立 了

分 段 成 績 百 分 比 模 式 。  

優 秀 男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於 馬 拉 松 比 賽 速 度 百 分 比 為 遞 減 情

況 ， 優 秀 男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前 二 十 公 里 有 較 高 之 速 度 百 分 比 ；

優 秀 女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於 馬 拉 松 比 賽 速 度 百 分 比 成 遞 增 情 況 ，

優 秀 女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後 二 十 公 里 有 較 高 之 速 度 百 分 比 如 圖

4 - 8顯 示。男、女 選 手 ，在 同 樣 的 比 賽 場 地，但 均 採 用 不 同 的

速 度 分 配 之 策 略 。  

 

圖 4 - 8 馬 拉 松 賽 優 秀 男 、女 選 手 速 度 百 分 比  

%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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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上 研 究 與 本 實 驗 結 果 相 一 致 ， 優 秀 男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於

馬 拉 松 比 賽 速 度 百 分 比 ， 均 在 3 0∼ 4 0 k m段 落 成 績 水 平 較 低 。

王 翠 華、陳 秀 蘭、楊 士 寶 ( 1 9 8 9）馬 拉 松 跑 全 程 中 各 段 時 間 差

距 不 宜 過 大 ， 根 據 近 年 國 內 外 馬 拉 松 大 賽 的 各 段 時 間 ， 一 般

差 距 均 在 5 0秒 到 2分 內 ； 第 一 個 5公 里 速 度 不 宜 過 快 ， 由 於 人

體 呼 吸 和 循 環 系 統 在 運 動 開 始 初 期 有 較 大 的 惰 性 ， 不 能 和 肌

肉 收 縮 活 動 同 步 進 行 工 作 ， 以 致 氧 的 實 際 供 應 量 暫 時 落 後 需

氧 量 ， 由 於 體 內 缺 氧 ， 運 動 能 力 下 降 ； 同 時 在 3 0公 里 、 3 5公

里 運 動 員 過 早 產 生 疲 勞 ， 出 現 速 度 下 降 ， 這 兩 個 分 段 成 績 落

差 過 大 ， 影 響 全 程 成 績 的 提 升 。 王 世 濤 （ 2 0 0 8） 分 析 雅 典 奧

運 會 前 4名 的 選 手 在 3 5 k m以 後 速 度 才 逐 漸 的 被 拉 開 ， 但 張 淑

晶 在 3 0 k m處 就 已 經 明 顯 的 落 後 與 其 他 選 手 ， 而 且 越 拉 越 大 。

而 前 3 0 k m一 直 以 變 速 跑 的 形 式 跟 在 第 一 集 團 中，這 種 戰 術 對

她 的 體 力 消 耗 很 大 ， 並 且 她 在 平 時 的 訓 練 中 多 以 均 速 跑 為

主 ， 缺 乏 這 方 面 的 練 習 ， 導 致 體 力 不 支 的 現 象 。 在 訓 練 中 應

更 加 注 重 變 速 跑 和 超 常 距 離 跑 的 訓 練 增 加 支 撐 器 官 的 能 力 ，

分 配 好 體 能 ， 使 後 半 程 速 度 不 降 下 來 ， 這 樣 才 能 適 應 比 賽 。  

葉 殿 秀、宋 艷 玲、張 強（ 2 0 0 5）馬 拉 松 比 賽 成 績 的 好 壞 ，

除 主 觀 因 素 外 ， 氣 象 條 件 也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因 素 之 一 ， 不 同 馬

拉 松 比 賽 路 線 對 比 賽 成 績 會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影 響 ， 如 果 再 加 上

高 溫 流 出 很 多 汗 水 ， 大 氣 中 大 量 水 氣 使 體 表 汗 液 蒸 發 困 難 ，

比 賽 成 績 將 受 到 很 大 影 響 但 濕 度 太 小 ， 空 氣 過 於 乾 燥 ， 馬 拉

松 運 動 員 排 汗 過 多 ， 容 易 脫 水 ， 自 然 也 會 影 響 比 賽 成 績 。 郭

德 超 ( 2 0 0 2）另 外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馬 拉 松 跑 者 在 比 賽 和 訓 練 中 更

應 該 注 意 補 充 充 足 的 水 分 ， 即 使 優 秀 的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也 不 能

例 外 。 以 往 在 奧 運 會 以 及 國 際 各 類 馬 拉 松 比 賽 中 就 有 不 少 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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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員 因 熱 障 礙 而 昏 倒 ， 防 止 這 類 事 故 發 生 的 對 策 就 是 要 注 意

水 分 的 補 充 。 要 求 優 秀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具 有 耐 受 一 定 程 度 脫 水

狀 態 的 能 力 ， 還 必 須 在 訓 練 上 多 下 功 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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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   結論與建議  

 

第 一 節   結 論  

馬 拉 松 比 賽 中，一 般 是 以 5公 里 為 一 段 落，選 手 在 平 時 訓

練 中 均 以 此 段 落 來 進 行 計 時 訓 練 ， 以 選 手 個 人 的 速 度 ， 配 合

著 自 己 的 體 能 ， 用 最 經 濟 、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來 配 速 。 馬 拉 松 大

賽 優 秀 運 動 員 的 速 度 分 配 將 影 響 最 後 成 績 表 現 ， 故 必 須 在 比

賽 中 力 求 速 度 分 配 均 衡 ， 做 到 戰 術 運 用 自 如 。 然 而 馬 拉 松 由

於 路 面 起 伏 狀 況 的 變 化 ， 使 得 在 各 不 同 段 落 的 時 間 會 有 一 定

的 差 異，將 會 限 制 運 動 員 創 造 好 的 成 績。然 而 馬 拉 松 的 成 績，

大 多 附 加 說 明 比 賽 時 的 氣 候（ 氣 溫、濕 度、風 向、晴 雨 等 ）。

馬 拉 松 比 賽 成 績 受 氣 候 的 影 響 較 其 他 的 田 徑 比 賽 項 目 更 要 來

的 多 ， 在 氣 溫 與 風 等 外 在 因 素 的 影 響 較 多 。 基 於 上 述 理 由 本

研 究 結 果 如 下 ：  

 

一 、 探 討 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會 馬 拉 松 賽 男 、 女 前 八 名 選 手 分

段 速 度 之 差 異  

馬 拉 松 賽 優 秀 男 、 女 子 選 手 之 馬 拉 松 賽 會 中 ， 選 手 若 能

維 持 較 高 且 較 穩 定 之 平 均 分 段 速 度 ， 均 能 夠 在 比 賽 中 獲 得 較

佳 的 成 績 表 現 。 優 秀 男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其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於

1 5 ~ 2 0公 里 處 之 分 段 速 度，速 度 為 5 . 7 2 7 m / s，最 小 速 度 出 現 於

3 0 ~ 3 5公 里 處 ， 速 度 為 5 . 4 1 7 m / s； 從 結 果 得 知 ， 在 5、 1 0、 2 0

公 里 處 ， 其 平 均 速 度 均 顯 著 大 於 3 5 公 里 處 之 平 均 速 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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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P < . 0 0 1 )， 因 此 ， 男 子 馬 拉 松 前 八 名 選 手 在 3 5公 里 是 一 個 關

鍵 點 ， 分 段 配 速 時 間 呈 現 比 較 不 穩 定 了 變 化 。 在 排 名 前 面 的

選 手 速 度 也 較 平 均 。 在 競 爭 激 烈 下 ， 選 手 3 0公 里 保 持 高 速 的

均 速 跑 ， 所 以 導 致 後 半 程 速 度 明 顯 低 於 前 半 程 。  

優 秀 女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其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於 2 5 ~ 3 0公 里 處 之

分 段 速 度，速 度 為 4 . 9 6 0 m / s，最 小 速 度 出 現 於 0 ~ 5公 里 處，速

度 為 4 . 5 1 2 m / s。 從 結 果 得 知 ， 在 5、 1 0、 1 5、 2 0公 里 處 ， 其 平

均 速 度 均 顯 著 小 於 4 0公 里 處 之 平 均 速 度 ( P < . 0 0 1 )， 因 此 ， 女

子 馬 拉 松 前 八 名 選 手 在 4 0公 里 是 一 個 關 鍵 點 ， 分 段 配 速 時 間

呈 現 比 較 不 穩 定 了 變 化 。 且 排 名 運 前 面 ， 其 速 度 越 快 也 越 平

均。在 競 爭 較 激 烈，選 手 前 3 0  公 里 呈 現 加 速 狀 態 下，保 持 高

速 的 均 速 跑 ， 後 半 程 呈 現 高 於 前 半 程 。  

 

二 、 針 對 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會 馬 拉 松 賽 男 、 女 選 手 分 段 速 度

分 佈  

優 秀 男 、 女 馬 拉 松 選 手 其 速 度 配 不 一 樣 ， 優 秀 男 子 馬 拉

松 選 手 速 度 分 佈 為 隨 距 離 遞 減 ， 在 後 半 程 速 度 明 顯 低 於 前 半

程 ， 造 成 選 手 體 力 消 耗 過 多 ， 反 而 越 跑 越 慢 ， 馬 拉 松 選 手 前

半 程 不 宜 過 快 ， 否 則 會 造 成 體 力 消 耗 及 疲 勞 提 早 出 現 ， 影 響

馬 拉 松 成 績 ； 優 秀 女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速 度 分 佈 為 隨 距 離 遞 增 。

男 女 各 段 落 的 相 關 度 不 同 ， 男 子 運 動 選 手 於 3 5公 里 以 後 的 段

落 都 是 致 勝 的 關 鍵 段 落 ， 而 女 子 運 動 選 手 於 4 0公 里 以 後 的 段

落 都 是 致 勝 的 關 鍵 段 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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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 建 議  

未 來 研 究 可 針 對 歷 年 來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馬 拉 松 賽 會 之 優

秀 男 、 女 子 之 馬 拉 松 賽 會 各 個 分 段 的 賽 會 成 績 ， 以 評 估 歷 年

來 優 秀 男 、 女 子 之 馬 拉 松 賽 會 的 成 績 分 配 ， 以 了 解 於 不 同 賽

會 之 運 動 學 變 化 。  

一 、 分 段 配 速 仍 是 馬 拉 松 比 賽 與 訓 練 的 重 要 課 題 之 一 。 有 較

好 的 分 段 配 速 ， 可 使 選 手 減 少 反 覆 作 工 所 消 耗 的 能 量 ，

產 生 較 佳 的 馬 拉 松 競 賽 成 績 。  

二 、 氣 候 及 地 形 影 響 分 段 配 速 是 馬 拉 松 比 賽 的 關 注 意 題 ， 其

氣 候 及 地 形 為 影 響 馬 拉 松 競 賽 成 績 的 主 要 因 素 ， 氣 溫 及

地 形 升 高 會 增 加 身 體 的 負 荷 ， 增 加 心 肺 的 負 擔 。 故 針 對

不 同 氣 候 及 地 形 需 要 擬 定 不 同 的 分 段 配 速 。  

三 、 比 賽 戰 術 影 響 分 段 配 速 與 成 績 ， 一 般 而 言 ， 奧 運 會 以 奪

牌 為 優 先 ， 相 較 於 成 是 馬 拉 松 賽 以 破 紀 錄 為 目 標 的 考 慮

不 同 ， 因 此 有 必 要 深 入 研 究 兩 者 （ 奧 運 會 與 城 市 馬 拉 松

賽 賽 事 ） 之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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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 冠 群 ( 2 0 0 5 )。男 子 4 0 0 m 跑 個 分 段 速 度 最 佳 化 時 控 區 間 標 準

研 究 。 體 育 科 學 ， 2 5 ( 2 )， 5 5 - 5 6。  

翟 豐 、 張 豔 平 ( 2 0 0 3 )。 現 代 優 秀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的 訓 練 趨 勢 。  

遼 寧 體 育 科 技 ， 2 5 ( 1 )， 1 - 8。  

翟 豐 ( 2 0 0 5 )。 優 秀 中 長 跑 、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高 原 訓 練 探 悉 。 西

安 體 育 學 院 學 報 ， 2 2 ( 3 )， 9 9 - 1 0 2。  

翟 豐 ( 2 0 0 6 )。 優 秀 馬 拉 松 運 動 員 比 賽 速 度 與 模 式 建 立 的 研 究  

。 天 津 體 育 學 院 學 報 ， 2 1 ( 1 )， 6 3 - 6 5。  

蔡 尚 智 、 林 淑 惠 ( 2 0 0 3 )。 中 長 跑 戰 術 運 用 之 探 討 。 中 華 體 育

季 刊 ， 1 7 ( 3 )， 3 1 - 3 7。  

盧 瑞 山 ( 1 9 9 5 )。 海 峽 兩 岸 馬 拉 松 運 動 推 展 之 比 較 研 究 。 台 北

市 ： 中 華 台 北 路 跑 協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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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 瑞 山、夏 偉 恩 編 著 ( 1 9 9 5 )。馬 拉 松 世 界 系 列 叢 書 ∼ 綜 合 篇 。

台 北 市 ： 中 華 民 國 路 跑 協 會 希 望 基 金 會 聯 合 發 行 。  

韓 冬 ( 1 9 9 6 )。 優 秀 女 子 馬 拉 松 選 手 分 段 成 績 的 灰 色 關 連 分

析 。 中 國 體 育 科 技 ， 3 2 ( 9 )， 5 8 - 5 9。  

謝 慧 松 、 袁 榮 凱 、 周 鐵 民 ( 2 0 0 4 )。 對 我 國 優 秀 女 子 長 跑 運 動

員 員 1 0 0 0 0 m 跑 分 段 速 度 的 研 究。北 京 體 育 大 學 學 報 ，

2 7 ( 6 )， 8 4 6 - 8 4 7。  

運 動 力 學 委 員 會 ( 1 9 8 5 )。第 2 3 屆 奧 運 馬 拉 松 跑 優 勝 運 動 間 段

時 間 趨 向 變 異 數 分 析 。 體 育 學 報 ， 7， 2 2 1 - 2 2 5。  

體 育 院 系 教 材 編 審 委 員 會 《 田 徑 》 編 寫 組 編 ( 1 9 8 3 )。 體 育 系  
通 用 教 材 ∼ 田 徑〔 下 冊 〕。北 京 市：人 民 體 育 出 版 社 。 

二 、檢 索 資 訊  

h t t p : / / i n f o . 2 0 0 8 . s o h u . c o m / A T / C 7 3 L / A T M 0 9 9 1 0 1 . s h t m l  

h t t p : / / i n f o . 2 0 0 8 . s o h u . c o m / A T / C 7 3 L / A T W 0 9 9 1 0 1 . s h t m l  

h t t p : / / w w w . i a a f . o r g / o l y 0 8 / r e s u l t s / e v e n t C o d e = 3 6 5 9 / r a c e d a t e =   

0 8 - 2 4 - 2 0 0 8 / s e x = M / d i s c C o d e = M A R / c o m b C o d e = h a s h / r o u n

d C o d e = f / s t a r t l i s t . h t m l  

h t t p : / / w w w . i a a f . o r g / o l y 0 8 / r e s u l t s / e v e n t c o d e = 3 6 5 9 / r a c e d a t e =   

0 8 - 1 7 - 2 0 0 8 / s e x = W / d i s c C o d e = M A R / c o m b C o d e = h a s h / r o u n

d C o d e = f / r e s u l t s . h t m l # d e t W _ M A R _ h a s h _ f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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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一   2 0 0 8 北 京 奧 運 會 男 子 馬 拉 松 成 績  

排 名  號 碼  姓 名  國 籍   總 成 績  落 後 時 間

 5 k m  1 0 k m  1 5 k m  2 0 k m  H a l f  2 5 k m  3 0 k m  3 5 k m  4 0 k m  全 程  

1  2 2 6 3  S a m u e l  K a m a u  W a n j i r u  K E N   0 2 : 0 6 : 3 2   

 

1 4 : 5 2  

( 1 )  

2 9 : 2 6  

( 8 )  

4 4 : 3 7  

( 5 )  

5 9 : 1 0  

( 5 )  

1 : 0 2 : 3 4  

( 2 )  

1 : 1 3 : 5

8  ( 5 )  

1 : 2 9 : 1 4  

( 2 )  

1 : 4 4 : 3 7  

( 1 )  

1 : 5 9 : 5 4  

( 1 )  

 

  1 4 : 3 4  1 5 : 1 1  1 4 : 3 3  0 3 : 2 4  1 1 : 2 4  1 5 : 1 6  1 5 : 2 3  1 5 : 1 7  0 6 : 3 8  

2  2 3 9 1  J a o u a d  G h a r i b   M A R   0 2 : 0 7 : 1 6  0 0 : 4 4  

 

1 4 : 5 3  

( 8 )  

2 9 : 2 6  

( 6 )  

4 4 : 3 7  

( 7 )  

5 9 : 1 0  

( 4 )  

1 : 0 2 : 3 4  

( 5 )  

1 : 1 3 : 5

8  ( 3 )  

1 : 2 9 : 1 8  

( 3 )  

1 : 4 4 : 3 8  

( 3 )  

2 : 0 0 : 1 2  

( 2 )  

 

  1 4 : 3 3  1 5 : 1 1  1 4 : 3 3  0 3 : 2 4  1 1 : 2 4  1 5 : 2 0  1 5 : 2 0  1 5 : 3 4  0 7 : 0 4  

3  1 6 5 1  T s e g a y  K e b e d e   E T H   0 2 : 1 0 : 0 0  0 3 : 2 8  

 

1 4 : 5 4  

( 1 4 )  

2 9 : 3 2  

( 9 )  

4 4 : 3 7  

( 8 )  

5 9 : 3 3  

( 7 )  

1 : 0 2 : 5 0  

( 6 )  

1 : 1 4 : 4

3  ( 6 )  

1 : 3 0 : 2 5  

( 6 )  

1 : 4 6 : 2 9  

( 6 )  

2 : 0 2 : 3 7  

( 4 )  

 

  1 4 : 3 8  1 5 : 0 5  1 4 : 5 6  0 3 : 1 7  1 1 : 5 3  1 5 : 4 2  1 6 : 0 4  1 6 : 0 8  0 7 : 2 3  

4  1 6 5 0  D e r i b a  M e r g a   E T H   0 2 : 1 0 : 2 1  0 3 : 4 9  

 

1 4 : 5 2  

( 4 )  

2 9 : 2 5  

( 2 )  

4 4 : 3 7  

( 6 )  

5 9 : 1 0  

( 1 )  

1 : 0 2 : 3 4  

( 3 )  

1 : 1 3 : 5

8  ( 2 )  

1 : 2 9 : 1 4  

( 1 )  

1 : 4 4 : 3 7  

( 2 )  

2 : 0 1 : 5 1  

( 3 )  

 

  1 4 : 3 3  1 5 : 1 2  1 4 : 3 3  0 3 : 2 4  1 1 : 2 4  1 5 : 1 6  1 5 : 2 3  1 7 : 1 4  0 8 : 3 0  

5  2 2 6 1  M a r t i n  L e l   K E N   0 2 : 1 0 : 2 4  0 3 : 5 2  

 

1 4 : 5 2  

( 5 )  

2 9 : 2 5  

( 3 )  

4 4 : 3 6  

( 1 )  

5 9 : 1 0  

( 3 )  

1 : 0 2 : 3 4  

( 4 )  

1 : 1 3 : 5

8  ( 4 )  

1 : 2 9 : 2 3  

( 4 )  

1 : 4 6 : 0 7  

( 5 )  

2 : 0 2 : 5 8  

( 5 )  

 

  1 4 : 3 3  1 5 : 1 1  1 4 : 3 4  0 3 : 2 4  1 1 : 2 4  1 5 : 2 5  1 6 : 4 4  1 6 : 5 1  0 7 : 2 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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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 名  號 碼  姓 名  國 籍   總 成 績  落 後 時 間

 5 k m  1 0 k m  1 5 k m  2 0 k m  H a l f  2 5 k m  3 0 k m  3 5 k m  4 0 k m  全 程  

6  2 9 2 6  V i k t o r  R ö t h l i n   S U I   0 2 : 1 0 : 3 5  0 4 : 0 3  

 

1 4 : 5 3  

( 1 3 )  

2 9 : 4 4  

( 1 4 )  

4 4 : 5 7  

( 1 3 )  

1 : 0 0 : 2

3  ( 1 1 )

1 : 0 3 : 4 9  

( 1 0 )  

1 : 1 5 : 5

4  ( 1 0 )

1 : 3 1 : 3 8  

( 8 )  

1 : 4 7 : 5 7  

( 8 )  

2 : 0 3 : 5 4  

( 7 )  

 

  1 4 : 5 1  1 5 : 1 3  1 5 : 2 6  0 3 : 2 6  1 2 : 0 5  1 5 : 4 4  1 6 : 1 9  1 5 : 5 7  0 6 : 4 1  

7  1 6 5 2  G a s h a w  A s f a w   E T H   0 2 : 1 0 : 5 2  0 4 : 2 0  

 

1 4 : 5 4  

( 2 1 )  

2 9 : 4 0  

( 1 3 )  

4 4 : 4 4  

( 1 1 )  

1 : 0 0 : 1

4  ( 1 0 )

1 : 0 3 : 5 0  

( 1 1 )  

1 : 1 6 : 1

3  ( 1 2 )

1 : 3 2 : 0 8  

( 1 1 )  

1 : 4 8 : 1 7  

( 9 )  

2 : 0 4 : 1 8  

( 8 )  

 

  1 4 : 4 6  1 5 : 0 4  1 5 : 3 0  0 3 : 3 6  1 2 : 2 3  1 5 : 5 5  1 6 : 0 9  1 6 : 0 1  0 6 : 3 4  

8  1 5 7 5  Y a r e d  A s m e r o m   E R I   0 2 : 1 1 : 1 1  0 4 : 3 9  

 

1 4 : 5 2  

( 3 )  

2 9 : 2 5  

( 4 )  

4 4 : 3 7  

( 3 )  

5 9 : 3 3  

( 8 )  

1 : 0 2 : 5 0  

( 7 )  

1 : 1 4 : 4

3  ( 7 )  

1 : 3 0 : 2 6  

( 7 )  

1 : 4 6 : 2 9  

( 7 )  

2 : 0 3 : 3 9  

( 6 )  

 

  1 4 : 3 3  1 5 : 1 2  1 4 : 5 6  0 3 : 1 7  1 1 : 5 3  1 5 : 4 3  1 6 : 0 3  1 7 : 1 0  0 7 : 3 2  

 

h t t p : / / i n f o . 2 0 0 8 . s o h u . c o m / A T / C 7 3 L / A T M 0 9 9 1 0 1 . s h t m l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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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二   2 0 0 8 北 京 奧 運 會 女 子 馬 拉 松 成 績  

排 名  號 碼  姓 名  國 籍   總 成 績  落 後 時 間

 5 k m  1 0 k m  1 5 k m  2 0 k m  H a l f  2 5 k m  3 0 k m  3 5 k m  4 0 k m  全 程  

1  2 7 1 6  C o n s t a n t i n a  D i t a  R O U   0 2 : 2 6 : 4 4   

 

1 8 : 2 6  

( 4 0 )  

3 6 : 1 1  

( 3 )  

5 3 : 5 2  

( 5 )  

1 : 1 1 : 2

7  ( 1 )  

1 : 1 5 : 1 1  

( 1 )  

1 : 2 8 : 1

6  ( 1 )  

1 : 4 5 : 0 4  

( 1 )  

2 : 0 2 : 0 0  

( 1 )  

2 : 1 9 : 0 7  

( 1 )  

 

  1 7 : 4 5  1 7 : 4 1  1 7 : 3 5  0 3 : 4 4  1 3 : 0 5  1 6 : 4 8  1 6 : 5 6  1 7 : 0 7  0 7 : 3 7  

2  2 2 7 2  C a t h e r i n e  N d e r e b a  K E N   0 2 : 2 7 : 0 6  0 0 : 2 2  

 

1 8 : 2 7  

( 5 4 )  

3 6 : 1 9  

( 4 8 )  

5 3 : 5 5  

( 4 1 )  

1 : 1 1 : 3

4  ( 2 7 )

1 : 1 5 : 2 3  

( 2 6 )  

1 : 2 8 : 5

3  ( 1 9 )

1 : 4 6 : 0 2  

( 1 2 )  

2 : 0 3 : 1 0  

( 3 )  

2 : 2 0 : 0 8  

( 4 )  

 

  1 7 : 5 2  1 7 : 3 6  1 7 : 3 9  0 3 : 4 9  1 3 : 3 0  1 7 : 0 9  1 7 : 0 8  1 6 : 5 8  0 6 : 5 8  

3  1 3 6 7  C h u n x i u  Z h o u  C H N   0 2 : 2 7 : 0 7  0 0 : 2 3  

 

1 8 : 2 5  

( 3 0 )  

3 6 : 1 1  

( 4 )  

5 3 : 5 2  

( 6 )  

1 : 1 1 : 2

8  ( 5 )  

1 : 1 5 : 1 5  

( 4 )  

1 : 2 8 : 5

0  ( 6 )  

1 : 4 6 : 0 1  

( 3 )  

2 : 0 3 : 1 0  

( 4 )  

2 : 2 0 : 0 7  

( 2 )  

 

  1 7 : 4 6  1 7 : 4 1  1 7 : 3 6  0 3 : 4 7  1 3 : 3 5  1 7 : 1 1  1 7 : 0 9  1 6 : 5 7  0 7 : 0 0  

4  1 3 9 1  X i a o l i n  Z h u  C H N   0 2 : 2 7 : 1 6  0 0 : 3 2  

 

1 8 : 2 4  

( 6 )  

3 6 : 1 2  

( 8 )  

5 3 : 5 3  

( 1 5 )  

1 : 1 1 : 2

8  ( 7 )  

1 : 1 5 : 1 6  

( 5 )  

1 : 2 8 : 5

0  ( 7 )  

1 : 4 6 : 0 1  

( 5 )  

2 : 0 3 : 1 0  

( 5 )  

2 : 2 0 : 0 7  

( 3 )  

 

  1 7 : 4 8  1 7 : 4 1  1 7 : 3 5  0 3 : 4 8  1 3 : 3 4  1 7 : 1 1  1 7 : 0 9  1 6 : 5 7  0 7 : 0 9  

5  2 2 8 4  M a r t h a  K o m u  K E N   0 2 : 2 7 : 2 3  0 0 : 3 9  

 

1 8 : 2 7  

( 5 9 )  

3 6 : 1 8  

( 4 4 )  

5 3 : 5 4  

( 4 0 )  

1 : 1 1 : 2

9  ( 1 9 )

1 : 1 5 : 1 6  

( 9 )  

1 : 2 8 : 5

1  ( 1 2 )

1 : 4 6 : 0 1  

( 2 )  

2 : 0 3 : 1 0  

( 2 )  

2 : 2 0 : 0 8  

( 5 )  

 

  1 7 : 5 1  1 7 : 3 6  1 7 : 3 5  0 3 : 4 7  1 3 : 3 5  1 7 : 1 0  1 7 : 0 9  1 6 : 5 8  0 7 : 1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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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 名  號 碼  姓 名  國 籍   總 成 績  落 後 時 間

 5 k m  1 0 k m  1 5 k m  2 0 k m  H a l f  2 5 k m  3 0 k m  3 5 k m  4 0 k m  全 程  

6  1 8 4 5  M a r a  Y a m a u c h i  G B R   0 2 : 2 7 : 2 9  0 0 : 4 5  

 

1 8 : 2 5  

( 1 8 )  

3 6 : 1 4  

( 3 0 )  

5 3 : 5 3  

( 2 2 )  

1 : 1 1 : 2

8  ( 1 0 )

1 : 1 5 : 1 6  

( 1 0 )  

1 : 2 8 : 5

0  ( 8 )  

1 : 4 6 : 0 2  

( 6 )  

2 : 0 3 : 1 1  

( 7 )  

2 : 2 0 : 1 1  

( 6 )  

 

  1 7 : 4 9  1 7 : 3 9  1 7 : 3 5  0 3 : 4 8  1 3 : 3 4  1 7 : 1 2  1 7 : 0 9  1 7 : 0 0  0 7 : 1 8  

7  2 8 0 6  I r i n a  T i m o f e y e v a  R U S   0 2 : 2 7 : 3 1  0 0 : 4 7  

 

1 8 : 2 4  

( 1 3 )  

3 6 : 1 3  

( 2 8 )  

5 3 : 5 3  

( 3 0 )  

1 : 1 1 : 2

8  ( 1 1 )

1 : 1 5 : 1 6  

( 1 6 )  

1 : 2 8 : 5

0  ( 1 0 )

1 : 4 6 : 0 1  

( 4 )  

2 : 0 3 : 1 1  

( 6 )  

2 : 2 0 : 1 1  

( 7 )  

 

  1 7 : 4 9  1 7 : 4 0  1 7 : 3 5  0 3 : 4 8  1 3 : 3 4  1 7 : 1 1  1 7 : 1 0  1 7 : 0 0  0 7 : 2 0  

8  2 7 1 7  L i d i a  S i m o n  R O U   0 2 : 2 7 : 5 1  0 1 : 0 7  

 

1 8 : 2 6  

( 4 7 )  

3 6 : 1 8  

( 4 3 )  

5 3 : 5 3  

( 1 8 )  

1 : 1 1 : 2

8  ( 9 )  

1 : 1 5 : 1 5  

( 3 )  

1 : 2 8 : 5

0  ( 5 )  

1 : 4 6 : 0 2  

( 1 0 )  

2 : 0 3 : 1 1  

( 8 )  

2 : 2 0 : 2 3  

( 8 )  

 

  1 7 : 5 2  1 7 : 3 5  1 7 : 3 5  0 3 : 4 7  1 3 : 3 5  1 7 : 1 2  1 7 : 0 9  1 7 : 1 2  0 7 : 2 8  

 

h t t p : / / i n f o . 2 0 0 8 . s o h u . c o m / A T / C 7 3 L / A T W 0 9 9 1 0 1 . s h t m l  


